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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

) ) ) 基于 5左传6的研究

陈  琪  黄宇兴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5左传6的记载考察了春秋时期不同类型的

国家间干涉, 指出维护宗法制度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发动

干涉的目的; 国际社会能逐渐提高对崛起国所发动干涉的认同度, 因

此干涉不仅是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且被视为一种国际责任。论

文还分析了实力对比、干涉手段与干涉结果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春秋

时期频发的干涉行为对邦国关系和国际规范的影响, 并提出了考察春

秋时期的干涉现象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春秋时期 5左传6 国家间干涉

* 本文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阎学通教授主持的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项目 /先秦国家

间政治思想及和谐世界外交理论 0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从历史发展来看,作为人类政治组织的国家经历了城邦国家、诸侯国、帝国 /属国和民族国家等诸种

形态的变化。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与民族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态。但是,从

本文的目的而言,国家形态的区别并非重要问题,因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虽然是华夏文明体系的派生

物,但诸侯国之间的政治上分裂与主权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具有相似性。正是基于对国家的这种宽

泛理解,笔者把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干涉视为国家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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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国际关系理论的干涉概念是在近代西方民

族国家基础上从国际法学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尽管当代国际法学家和国际关

系研究者对干涉问题做出了大量论述, ¹但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论述是否完全

适用于西方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比如,春秋时代的国家间干涉有何特征? 它

与现代国际干涉的动因有何异同? 彼时国际干涉的合法依据能否应用于当代?

何种干涉在彼时更为统治者和人民所接受并更容易获得成功? 春秋时代的国

际干涉对当时国际体系的演化具有何影响?

无论是政策决策者还是理论工作者,对春秋时代的国际干涉还缺乏充分的

认识。首先, 从学术界来说, 学者们对先秦时代的古代中国是否存在干涉现象,

仍存有很大疑义。º 其次, 从政治上来说,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历史遭遇使新

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包括 /互不干涉 0内政的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更是对强国干涉弱国进行了强烈的

批评, »从而也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干涉现象的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5左传6¼的分析,来理解中国春秋时代的干涉问题。研究

中国春秋时代的干涉问题既有助于人们体会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又有助于理解中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

¼

例见马丁# 怀特: 5权力政治 6 (宋爱群译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8章; Jam esN

Rosen au, / Th e C oncept of Interven tion, 0 Journa l of In ternationa l Affa irs, V ol112, No12, 1968, pp1165)

176; Jam esN Rosenau, / Intervent ion asA S cien tif ic Concep t, 0 Jou rnal of Conf lictR esolution, Vol113, No12,

1969; H edley Bu ll ed, In tervention in W orld P olitics ( Ox ford: C larendon Press, 1984 ) ; R ichard L ittle,

/ Revisit ing In terven tion: A Survey ofRecen tDevelopm ents, 0 R ev iew of Interna tiona l S tud ies, V ol113, No11,

1987; R ich ard L itt le, / R ecen t L iterature on In terven tion and Non-Intervent ion, 0 in Ian Forb es and M ark

H offm an eds. , P olitica l Th eory, Interna tional Re la tions, and th e E thics of In terven tion ( York, N. Y. : St.

M art in . s Press, 1993 )。

张媛: 5从中国传统文化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6, 5兰州大学学报 6 2001年第 3期,第 118页。该

文作者仅仅粗略考察春秋时代某些思想家的论述,就得出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西周就已经得到确立 0

的论断,这难免武断。

赵建文: 5周恩来关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思想 6, 5郑州大学学报 6 1998年 3月,第 49页;时殷

弘: 5中西伦理传统与当代国际干涉 6, 5学术界 6 2000年第 4期。

本文所引用的5左传 6言论均以杨伯峻点校的5春秋左传注 6为准。笔者对5左传 6引言的解释
参阅了杨伯峻: 5春秋左传注 6,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2版;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 5十三
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6 (李学勤主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刘文淇: 5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6,北

京,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洪亮吉: 5春秋左传诂 6 (李解民点校 ) ,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版。5左传 6中
的相关史实参阅了顾炎武: 5左传杜解补正 6,北京,中华书局 1991年版; 惠栋: 5左传补注 6, 北京,中华

书局 1991年版;高士奇: 5左传纪事本末 6,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版;马啸: 5左传事纬 6,北京,中华书局

1991年版。关于5春秋左传 6文本及作者的考证,参见顾颉刚: 5古史辨自序 6,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554) 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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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的独特性。在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创造

性地继承中国历史遗产,对于决策者和学术研究都具有某种启迪智慧的意义。

一、何 谓干 涉?

通常人们对干涉 ( interference)的理解是与干预 ( interven tion)联系在一起

的。罗西瑙 ( Jam es N. Rosenau)等学者认为,干预是外部力量对国家主权施加

影响的行为, 目的旨在改变现状 (例如, 颠覆他国合法政府 )。¹ 罗伯特 #鲁宾

斯坦 ( RobertA. Rub inste in)正确地指出,干预的界定是由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

决定的。º 但究竟何者构成干预, 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 西来尔 (M ax

H ilaire)把外部力量影响一国内政到外交的各种现象, 都称为干预。¼ 显然, 如

果这样来理解干涉,它就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

为了克服概念上的含糊性,学者们力图将干涉从干预中分离出来。½ 归纳

起来,在这些学者的论述中, 干涉包含了几个要素: 首先, 干涉的目标必须是主

权国家, 而干预的主体和客体都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¾ 其次, 干涉指向的是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¹

º

»

¼

½

¾

Jam es N. Rosenau, / Interven tion as a S cien tific C oncept, 0 p1159; Joseph S. Nye, Und erstand ing

Internat iona l Conf licts: An In troduc tion to Theory and H istory ( New York: Pearson, 2005) p1158.

Robert A. Rub in stein, / Intervent ion and Cu lture: An Anthropolog ica l App roach to Peace

Operations, 0 S ecurity D ia logu e, Vol136, No14, 2005.

例如, Ian H olliday根据行为主体是否为国家、是否具有强制性、针对的是内政还是外交将干预

分为 8种。参见 Ian H o lliday, / E th ics of In tervent ion Ju st W ar: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21st

C entury, 0 In terna tional R elation s, Vo l117, No12, 2003, p. 120; H erbert K. T illem a and John R. Van

W ingen, / Law and Pow er in M ilitary Interven tion: M ajor States after W orld W ar II, 0 In ternationa l S tudies

Quarterly, Vol126, No12, 1982, p1223。根据这种定义,国际关系领域的所有行为都是干预。

M ax H ilaire, In terna tional Law and th e Un ited S ta te sM ili tary In terven tion in the W estern H em isphere,

( The H ague: K luw er Law In ternat iona,l 1997) , p1 ix; 多伊奇: 5国际关系分析 6 (周启朋等译 ) ,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30页。

李少军: 5干涉主义及相关理论问题 6,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1999年第 10期,第 19页。

Bh ikhu Parekh, / R ethink ing H uman itarian In terven tion, 0 In terna tiona l Political S cience Review,

Vol118, No11, 1997, pp153) 54; M cM ahan Jefferson, / The E th ics of In ternational Intervent ion, 0 in Kenneth

K ipnis and D iana T. M eyers eds, P oli tica l R ea lism and In ternational M ora lity E th ic s in the Nu clear Ag e

( Bou lder: W estview Press, 1987 ); N icholasOnu ,f / In tervent ion for the Common Good, 0 in G en eM. Lyons and

M ichaelM astanduno eds. , Beyond W estpha lia? S ta te S overeign ty and In ternational Intervent ion ( Baltim ore: Johns

H opk insUn iversity Press, 1995) , p144; 刘星: 5国际政治范畴中的 /干涉 0概念 6, 5武汉大学学报 62004年第

1期,第 137页;汪丽萍: 5国际干预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6, 5国际观察 61998年第 1期,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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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问题。¹ 第三,不管是否使用武力, 干涉是强制专横的干预,其核心特征是

强制性。º 最后,干涉须见诸实际行动以影响目标方来改变政策, 不能停留在

口头和宣言上。»

对于春秋时期的干涉,民国时期的法学家曾做过界定,认为 /干涉者, 国际

以强力约束他国主权之行动也0, ¼ /干涉者, 强迫之调解也 0。½ 可见, 中国的

法学家对春秋时期的干涉仅仅强调其强制性,而对构成干涉概念的其他要件则

不甚重视。

将干涉从干预中分离出来的努力无疑有助于形成操作性概念, 使概念的边

界变得更为清晰。但是,不论是西方学者关于干涉问题的多重视角论述, 还是

中国法学家对春秋时期干涉概念的界定, 都不太适用于春秋时期的干涉。例

如, 上述界定对干涉行为的影响必须发生在目标方领土范围内强调不够; 或者

只重视强制性而忽视了承载这种强制性要求的客体, 即干涉必须是强制 /国际
社会认可的合法政府0。

在借鉴上述定义的基础上,笔者给出了干涉的工作定义, 即干涉是一国或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

¼

½

Thom as G. W eiss, / Interven tion: W h ither theU n ited Nations? 0 Th e W ash ing ton Quarterly, Vol117,

No11, 1994, p1110; M ichael Joseph Sm ith, / E th ics and Interven tion, 0 E th ics& Interna tiona lAffa irs, Vol13,

No11, 1989, p 2; K aren A. Fes te, Interven tion: Shaping the G lobal Order (W estport, Conn. : Praeger, 2003 )

p1 xii;i H ow ard W rigg ins, / PoliticalOu tcom es ofForeign A ssistance: In fluence, Involvem en t or Intervent ion? 0

Journa l of Interna tionalAffairs, V ol112, No12, 1968, p1218; 时殷弘: 5国际政治中的对外干预:兼论冷战

后美国的对外干预 6, 5美国研究 61996年第 4期,第 111) 112页。

E llery C. S tow el,l Interna tiona l L aw: A R esta tem ent of P rin ciples in C onform ity w ith Ac tual P ra ctice

( New York: H. H o lt, 1931) , p187; Conw ayW. H end erson, In ternat iona lR ela tions: C onf lic tand Cooperat ion

a t the Turn of the 21 st C entury ( Boston: M cGraw-H il,l 1998 ) , p1151; Jam es O liverM urdock, / C ollect ive

S ecu rity D ist ingu ish ed from In terven tion, 0 Am erican Journa l of In ternationa l Law, Vo l156, No12, 1962;

Qu incy W righ t, / E sp ionage and the Doctrine of Non-in tervent ion in Intern alA ffairs, 0 in Qu in cy W righ t and

Roland J. Stanger eds. , E ssays on E sp ionage and In terna tional L aw ( C olumbu s: Oh io State Un iversity Press,

1962) , p14) 5; 李强: 5军事干涉与现代国际法 6,军事科学院博士论文, 2002年, 第 1章; 詹宁斯# 瓦

茨: 5奥本海国际法 6,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版;张丽红: 5论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国际干

预 6, 5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62002年第 3期,第 34页。

JeffM cM ahan, / In tervent ion and C ollect ive S el-f determ ination, 0 E th ics & In ternationa l Affa irs,

Vol110, No11, 1996, p13; A lex is H eraclides, / S ecession ist M inorities and External Involvem en t, 0

Internat iona l Organiza tion, Vol144, No13, 1990, p1343; Parekh Bh ikhu, / Reth ink ing H um an itarian

In tervent ion, 0 pp153) 54.

张心澄: 5春秋国际公法 6, 1924年版,第 95页。

徐传保: 5先秦国际法之遗迹 6,上海,中国科学公司 1931年版,第 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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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采取强制性行动对另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合法政府明确提出旨在影响该

国内政政策或内部政治进程要求的行为。

该定义包含三层意义: ( 1) 干涉是干涉方试图影响目标方领土界限内政治

进程的行为; ( 2) 干涉是干涉方对国际社会认可的合法政府的强制性行为;

( 3) 干涉是干涉方明确提出要求并采取行动的行为。

首先,干涉是干涉方试图影响目标方领土管辖范围内的具体内部政策或政

治进程的行为,例如变更目标方的最高统治者或改变目标方统治集团的构成。

这要求干涉方和目标方在干涉发生前后都必须客观存在, 目标方在干涉结束之

后仍然是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 必须仍然具备执行内政政策的能力, 因此一国

灭亡另一国的行为不是干涉。¹ A国对 B国的要求超出了 B国的领土范围, º

A国对 B国讹诈钱财, »A国影响 B国对外政策的行为, ¼ B国国君强制一个贵

族对另一个贵族让步, ½一个贵族影响另一个贵族领地内事务的行为都不是干

涉。¾ 但是,如果一国的军政大权已经落到某个贵族或某几个贵族形成的联盟

手中,那么实际掌权者则代表这个国家,掌权的贵族或贵族集团成为代表该国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¹

º

»

¼

½

¾

关于春秋时期国家灭亡的讨论以及全面整理,参见马啸: 5左传事纬 6,第 11) 12页。

例如,成公八年,晋景公要求鲁国将汶阳土地退还齐国; 昭公七年,晋国划定鲁国和杞国的边

界,鲁国被迫让出成地给杞国。这些行为不仅关系到目标方,还关系到不在目标方领土上的其他政治实

体,故不是干涉。

例如,成公八年,晋国的士燮到鲁国聘问,声称要攻打郯国,鲁国被迫出兵协助;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对诸侯的贡品规定很重,郑国的子产据理力争,减轻了郑国的进献数量;昭公十三年,晋国平丘盟

会上,晋国大夫羊舌鲋向卫国索取财货;哀公七年,吴国要求鲁国进献牛、羊、猪一百头为享宴品,鲁国被

迫同意, (鲁国 )景伯曰: /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 0。其委曲求全可见一斑。参见5左

传# 哀公七年 6。

例如,僖公二十四年,郑国降伏滑国,待郑国退兵,滑国又依附卫国,郑国前往讨伐。周天子要

求郑国不要进攻滑国,但郑国拘禁了周天子的使臣。在本文中,这就不是周国干涉郑国内政的案例。

例如,鲁国的季、孟、舒三家 ( /三桓 0 ) ,晋国的韩、魏、赵、狐、胥、原 (先 )、郤、乐、范 (士 )、中行

(荀 )、知 (智 )、栾等大族,齐国的田、鲍、高、栾、国、崔、庆等世家,郑国的 /七穆 0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属于
干涉行为。各国的情况参见马啸: 5左传事纬 6,第 21) 26页;亦可参见何怀宏: 5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 )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6,北京,三联书店 1996年版,第三章、第四章; 商云坤: 5三桓与鲁国政治 6,吉林

大学硕士论文, 2005年 4月;卫文选: 5历代晋卿与晋国兴衰的关系 6, 5晋阳学刊 6 1984年第 1期;张有

智: 5有道变无道:春秋晋国史中最生动的一页 6, 5史林 62001年第 4期;房占红: 5七穆与郑国的政治 6,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1999年 5月。

例如,定公十三年,赵氏的赵鞅和邯郸小宗发生矛盾,引起范氏等介入争端,这不是范氏等干涉

赵氏的内政,因为范氏和赵氏同属一个国家。而之后齐国等国介入赵氏和范氏的争端, 则是齐国干涉晋

国内政。关于这次晋国贵族之间的攻杀和齐国等国的介入,参见杨秋梅: 5晋国后期内战及其历史影

响 6, 5山西师大学报 6199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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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主体, 它的行为应视为该国的行为。¹

其次,干涉是干涉方对国际社会认可的合法政府的强制性行为。这意味着

干涉违反了目标方的意愿,并且目标方由于干涉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而被迫

改变内政政策,推行其本不愿推行的政策, 或者被迫取消原有的并愿意继续维

持的政策。因此, 自愿将国内争端提交权威机构 (比如春秋时期的霸主国 ), º

这种仲裁并不违背当事方的最初意愿,故不能被视作权威机构对目标国的干

涉。» 此外,合法的国际主体 A国向 B国主动求援, B国帮助 A国镇压 A国内

部的叛乱、抵御 A国的外部威胁或进行安定人民以实现重建,同样不是 B国对

A国的干涉。¼ 也就是说,干涉的前提是, A国为一个有效的国际主体:它对内

具有国际社会认可的法律控制权,对外具有唯一代表权。若 A国发生内乱, 国

君失去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即缺少国际合法性,此时该国国君请求别国对自

己的政权进行援助,则援助行为构成干涉。½

最后,干涉是干涉方采取行动、明确提出要求的行为, 主要表现为实际的军

事或强制外交行动。第一, 无强制性的行动, ¾例如, 口头抗议, ¿不是干涉行

为。干涉者提出的要求必须有强制性行为作为保障, 即包含使用或威胁使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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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昭公二十七年,范献子作为晋国的执政阻止鲁昭公回国, 实际上是晋国干涉鲁国。关于

如何区分君主还是贵族执掌国家政权,参见陈筱芳: 5论春秋的君主专制与非君主专制 6, 5西南民族学

院学报 61994年第 4期。

/春秋之世,霸主既在事实上立于上国之地位,则不特国与国间之争,可以仲裁,即一国之政争,

亦往往由霸主定其曲直0。陈顾远: 5中国国际法溯源6,第 109页。

例如,例如,成公四年至五年,郑悼公和许灵公因为疆界问题到楚国诉讼, 楚国判定许国胜利;

襄公十七年,卫国进攻曹国,曹国向晋国提出诉讼。这些事例不属于干涉行为。

例如,庄公二十九年到庄公三十年,周王室的大夫樊皮叛乱,周天子向虢国求援, 结果虢国帮助

王室平定叛乱;闵公元年,齐国出兵抗拒狄人; 闵公二年, 卫国被狄人灭亡,齐国派兵帮助重建; 僖公元

年,狄人进攻邢国,诸侯联军救援;襄公十五年,邾国进攻鲁国南部边界,鲁国派人向晋国报告,晋国准备

会和诸侯讨伐,因晋悼公病故未果。这些都不是干涉。

例如,庄公十九年,王子颓实际上在五位大夫帮助下脱离周王室控制,并且其合法性得到卫国、

燕国等国的认可。此时,支持王子颓的卫国、燕国和支持周惠王的郑国、虢国都是对周内政的干涉。

例如,僖公七年,周襄王担心大叔作乱,把其即将发动叛乱的事向齐桓公报告, 齐国因为它没有

采取行动故并未干涉周国内政。成公十四年,卫国的太子无德,大夫孙文子尽量和晋国的大夫交好,晋

国未采取行动,不是晋国对卫国的干涉。

例如,襄公二十二年,晋国贵族争权,范氏灭栾氏,栾盈及其党羽奔逃至齐国; 晋国在商任、沙随

两次集会要求各国不准接纳栾氏,但是接纳栾氏的齐国并不理会,这不是晋国对包括齐国在内的其他诸

侯的干涉,因为晋国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强制这些国家放弃接纳栾氏的政策;反过来, 倒是齐国收留晋国

当权者的反对派而构成了对晋国内政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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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成分。第二, 虽有强制性行动 (例如,军事行动 )但没有提出具体要求的行

为不是干涉, 而是其他性质的问题 (比如, 惩罚¹ 或者侵略 )。º 第三, 既有强制

性行为又提出要求逼签城下之盟的行为不是干涉, »因为该行为提出要求的时

机是在双方斗争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后,而干涉行为提出要求的时机必须在这种

结果之前。

此外,在选择春秋时期的干涉案例时,笔者把两国发生纠纷时另一国居间

斡旋、调停等第三方干预排除在外。再者, 干涉至少涉及干涉方和目标方两个

行为体, 在本文的案例选择中干涉方可以是一国也可以是多国, 而目标方则只

是单个国家。

二、春秋时期的干涉类型

要从历史事实中考察干涉的特征及其成败的条件, 就必须对干涉做出分

类。为此, 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春秋时期各主要国家的实力对比及其消长

情况。春秋时期的国家依大小强弱可分为三等。晋、楚、齐、秦及后起的吴、越

是一等国家, 鲁、卫、郑、宋是二等国家,陈、蔡、杞、曹等是三等国家。二、三等国

家有权列于盟会, 通称为列国。其余小国,只能做列国的私属。¼ 春秋前期, 郑

国依靠帮助周王室东迁的功劳、周王室卿士的地位、地处中原的战略位置和郑

桓公、郑武公、郑庄公的强势政权一度称霸诸侯, 但随着郑国内讧争权,加上地

处 /四战之地 0,霸权很快衰落。齐国在齐桓公和管仲的治理下,以 /尊王攘夷 0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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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成公九年,郑成公前往晋国,晋国将其囚禁,并派兵进攻郑国。

例如,僖公二十一年,楚国在盂地盟会上捉住宋襄公,楚国既没有要求宋国纳贡称臣,也没有谋

求宋国政权更迭,故不是干涉。又如,宣公十四年,楚国派申舟到齐国聘问,不向宋国借道,宋国认为 /过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 必伐我。伐我亦我亡也。亡一也。0 5左传# 宣公十四
年 6。 /古代翻过他国之境必假道。5周礼 6中云: -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陈以聘于楚。.周虽微

弱,尚存天子之名,陈犹小国,王使小国亦必假道,则不假道而径行, 唯行于本国能如此。0参见5春秋左

传注# 宣公十四年 6。宋国为了维护主权杀申舟招致楚国兴兵问罪, 但楚国并未要求宋国改变任何政

策。这两个例子都是楚国依仗兵威欺凌小国而非干涉。

例如,晋国和楚国为了争夺郑国屡次逼迫郑国签订城下之盟,加入自己一方; 僖公十五年,秦晋

韩原之战,秦国要求晋国留下太子作为人质;成公三年,晋景公击败齐国,要求齐顷公归还鲁国汶阳土地

等在本研究中不属于干涉的案例。

范文澜: 5范文澜全集: 第七卷 (中国通史简编 上 ) 6,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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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口号会合诸侯,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不过,随着齐桓公的去世和齐国

公室内乱,齐国式微。继而晋、楚争霸的局面形成。两国经过城濮之战、邲之

战、鄢陵之战等数次会战之后, 以弭兵大会的召开宣告平分霸权。春秋后期,

吴、越兴起,楚国在东方受到威胁;晋国公卿相争, 霸权因而衰落。¹ 春秋时代

最终在楚国被吴国灭亡后复国、越国灭吴国和 /三家分晋0中结束。º

从干涉方发动干涉的目的而言, 春秋时期的干涉主要有六类: ( 1) 维护联

盟; ( 2) 稳定宗法秩序; ( 3) 瓜分霸主遗产; ( 4) 防止邻国灾祸蔓延危及自身;

( 5) 改造竞争对手或敌对国家; ( 6) 破坏敌对联盟。在本文讨论的全部 30个

干涉案例中, 它们的分布情况参见图-1。

图-1 春秋时期的干涉类型

维护联盟的干涉指的是霸权国家对自身附庸发动的干涉行为, 它们主要发

生在晋楚争霸时期,以两国向各自仆从干涉为最。早有学者指出, 春秋时代的

列国既知道国际法,也知道政治均势原则。» 雷海宗认为, (春秋时期的 )战争

都是维护均势的战争。¼ 从这种意义来说,出于维护联盟的干涉行为无疑旨在

追求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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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齐国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齐国、吴国试图挑战晋国的霸权。例如,定公十三年至哀公

二年,齐国干涉晋国内乱,试图削弱晋国;哀公十三年,吴国在黄池盟会上和晋国争当诸侯盟主都是明证。

关于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实力消长除参阅5左传 6及相关史实类著作外,还可以参照通史类著

作互为佐证。见吕思勉: 5先秦史 6,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150) 220页;童书业: 5春秋史 6,北

京,中华书局, 2006年版;顾德融、朱顺龙: 5春秋史 6,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徐中舒: 5先秦史论

稿 6,成都,巴蜀书社 1992年版,第 190) 224页。

阿尔弗雷德# 菲德罗斯等: 5国际法 6 (李浩培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第 103页。

雷海宗: 5中国的兵 6,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版, 第 155页。关于春秋时期的战争形态及其性

质亦可参见赵鼎新: 5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6 (夏江旗译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作者指出霸主期的战争形态同样不是以歼灭敌人数量、攫取领土为目的。



41   

楚国的附庸主要是陈国、蔡国、许国等。其中, 陈国与东方的宋国、鲁国接

壤, 北临黄河, 是楚国北上和东进的重要屏障,所以,它是楚国最重要的附庸之

一。宣公十年至宣公十一年,陈国内乱,陈国大夫 /夏征舒杀灵公而自立, 陈国

必有不服者, 自易生乱,楚亦因而讨之0。¹ 楚国有能力随时控制陈国的局面,

以防止可能的变乱,故而在灭掉陈国后归还陈国土地,重新封立。襄公二十年

至襄公二十三年, 陈国内乱再起。襄公二十年, /陈庆虎、庆寅畏公子黄之逼,

诉楚曰: -与蔡司马同谋 . 0。意思是说, 公子黄谋划和蔡国的司马归顺晋国。

楚国立即发兵讨伐陈国,结果却是 /公子黄出奔楚 0, º前往楚国申诉自己并没

有背叛。陈国大夫庆虎、庆寅叛乱,陈哀公被迫逃往楚国, /庆氏以陈叛0,这次

/楚人纳公子黄0, »重新确立了自己对陈国内政的全面控制。而之后的陈国继

承人选定问题则体现出霸主国对附庸的专横和强制。陈哀公有三个儿子:悼太

子偃师、公子留、公子胜。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太子偃师,立公子留作太子,陈哀

公上吊而死。楚国不喜欢公子留,楚灵王杀掉了公子留的使者, 拒绝承认陈国

政权的合法性,公子留被迫逃往郑国。公子胜向楚国控诉,公子招干脆将内乱

的责任推给公子过而杀死公子过。眼见陈国局势失去控制, 楚国再也坐不住

了。 /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0, /冬十一月壬午,灭陈 0。¼ 霸主国在

势力范围内干涉附庸国内政以维持联盟的努力可见一斑。

晋国称霸时间最长,附庸国众多, 其中宋、鲁、卫、曹四国据黄河中下游, 是

晋楚争霸的 /前线国家0。从晋文公称霸诸侯以来,历代晋国君主无不加紧对

联盟各国内政的控制。文公十七年,宋文公代替了无道的宋昭公, 晋国立即纠

集了卫、陈、郑等国前来问罪, /讨曰: -何故弑君 . ? 0½ 除了更迭政权外,晋国更

是积极在附庸国培植 /亲晋国0的势力。例如, 成公十四年,卫定公朝见晋侯,

晋国不仅要求卫定公接见与晋国亲近的卫国大臣孙林父, 而且在遭到卫君拒

绝后又派晋国大臣送孙林父去卫国, 强迫卫定公与之相见并恢复孙氏的职位

和采邑。两年后, 即成公十六年, 晋国扣押了鲁国的执政季孙行父。这次, 晋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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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春秋左传注# 宣公十一年 6。

5左传# 襄公二十年 6。

5左传# 襄公二十三年 6。

5左传# 昭公八年 6。

5左传# 文公十七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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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甚至跟鲁国国君派来交涉要人的声伯说: /吾与子国,亲于公室 0, ¹ 考虑用

鲁国的大臣直接更迭鲁国的国君和执政大夫。霸主国对附庸国的内政变化可

谓了如指掌, 随时准备在附庸国培植势力, 从而防止仆从国对联盟产生离心

倾向。º

为了稳定宗法秩序的干涉也是比较常见的干涉类型。在春秋时期的宗法

制上,嫡长子继承制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周天子、诸侯国、卿大夫之间仍然在

名义上依靠分封制维持着表面的等级秩序。宗法制规定只有一系相承的嫡长

子才能继承大统, 成为大宗。其他诸嫡子, 只有分封的资格, 成为别子。» 大

宗、小宗、继承、分封的区别并不是永远不变的, 小宗和支系经过几代发展侯实

力一旦能超过大宗,就可能与大宗争权,导致一国政治动乱。为了维护宗法制,

其他国家发动干涉支持大宗以保证整个宗法体制的稳定。隐公五年, /曲沃庄

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 而

立哀侯于翼。0¼周国却为了维护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公然纠集其他政治势力支

持晋国大宗。又如,昭公二十二年至昭公二十六年, 周景王死, 王子朝自立为

王, 晋国一方面拒绝王子朝的使者, 否认其合法性,一方面认为 /王室之不宁,

晋之耻也 0。½ 晋国不仅集合诸侯安置周敬王, 而且出兵反对王子朝。这两件

事情尽管一个发生在春秋前期, 一个已经临近于春秋中后期,但从干涉国的态

度都可以看出宗法制的传统影响。此类干涉的产生条件是,干涉双方往往具有

比较紧密的宗法关系。例如,第一个例子中, 周国干涉晋国缘于晋国的始祖唐

叔是周的近亲, /王室东迁,晋郑是依0,晋国又居 /夹辅周室0的姬姓国家之首;

并且干涉发生在春秋前期,宗法制度在血缘亲近的国家之间具有重要意义。而

在春秋中晚期,晋国干涉周国主要是因为自晋文公以后, 周王室加封晋国为中

原霸主, 周、晋之间分封的关系在名义上具有合法性和正统性。因此,作为霸主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

¼

½

5左传# 成公十六年 6。

此类事件还有僖公二十八年,晋国干涉卫国;成公十三年至成公十六年,晋国等干涉曹国;襄公

十四年至襄公二十六年,晋国干涉卫国;昭公八年,楚国、宋国干涉陈国等。

瞿同祖: 5中国封建社会 6,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08页。

5左传# 隐公五年 6。

5左传# 昭公二十四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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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晋国有义务向周国提供公共产品,即维护宗法制度在周国不被动摇。¹

瓜分霸主遗产的干涉产生的前提条件是霸权国的衰落。霸主可能因为内

讧导致国力衰减, 一国之内公卿相残, 这无疑为其他国家取霸主地位而代之提

供了契机。于是, 几国借霸主国内乱之名, 行干涉之实,实际上是对霸主 /墙倒

众人推0。典型的案例是中原国家对郑国、齐国对晋国的干涉。郑武公灭胡

国、郐国; 郑庄公先是碾平京城段叔的叛乱, 接着帮助齐国抵御少数民族, 一边

割掉周国京畿的麦子、与周天子互换人质, 一边有力抗击了周恒王的讨伐,在军

事征伐之余又与诸侯会盟,史称 /郑庄小霸0。于是中原其他诸侯力图通过干

涉郑国内政削弱其实力。郑庄公死后, 诸子争权, 中原各主要国家,如齐、鲁、

宋、卫、陈几乎全部卷入了郑国君主继承人的斗争中。郑庄公的四个儿子先后

即位,其中郑昭公、郑厉公还相继复辟。随着齐国拘捕郑国国君,大夫祭仲迎立

公子仪为君, 针对霸主的干涉虽然结束了郑国十几年来的动荡, 但也葬送了三

代君主半个多世纪开创的霸业。

齐国对晋国的干涉因持续时间长、规模大而更加著名。齐国在齐桓公霸业

凋零后一直谋求 /复霸 0, 干涉晋国内政成了齐国谋求削弱霸主的最好手段。

早在晋国范氏和栾氏斗争的时代, 齐国就暗中支持栾氏。在栾氏斗争失败后,

齐国虽然参加了晋国主持的盟会, 聆听霸主国要求各国不准接纳栾氏的要求,

但同时接纳了栾氏的党羽。当栾氏从楚国前往齐国后,齐国更是直接插手, 于

襄公二十三年秘密将栾盈及其部下送回晋国, 帮助栾盈从曲沃进攻绛都。此

后, 齐国继续不遗余力地利用霸主国晋国 /政出多门 0、/政出于大夫 0甚至 /陪

臣执国命 0的状况, 干涉晋国内政,谋求削弱霸主。定公十三年至哀公二年, 晋

国世卿内讧。齐国先是联合郑、卫等国武装介入, 后又为范氏、中行氏提供粮

草, 协助其固守朝歌,致使代表晋国中央政权的赵氏长期难以铲除范氏的力量,

晋国内战迁延数年。紧接着,齐国又开始同霸主国争夺其附庸。哀公十七年,

齐国借着霸主国元气大伤,公然和晋国争夺对卫国的控制权。晋国和齐国先后

干涉卫国内政,齐国最终废掉了晋国人拥立的公孙般师, 改立公子起为君。可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¹ 此类事件还有,桓公二年,齐国等干涉宋国;桓公十六年至庄公五年,齐国、鲁国等干涉卫国;僖

公五年,齐国、鲁国等干涉周国;僖公十一年,秦国、晋国等干涉;僖公十八年,宋国、曹国等干涉齐国;昭

公六年至昭公七年,齐国、晋国等干涉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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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齐国干涉霸主国及其附庸国内政一方面利用了霸主的衰落, 另一方面加

速了晋国中原霸主地位的衰落。

如果干涉是为了防止邻国灾祸蔓延危及自身, 则这种干涉更具有防御性。

干涉方不愿意邻国国内冲突溢出境外,导致城门起火,殃及池鱼,于是主动发起

干涉,安定目标方的秩序。例如, 庄公十九年,周惠王即位,五位大夫拥立王子

颓发动叛乱。王子颓失败逃亡到卫国,卫国、燕国立王子颓为周天子。庄公二十

一年,周惠王在郑国、虢国拥护下重掌政权。谈到郑国干涉的原因,郑伯见虢叔

曰: /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

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 奸王之位,祸孰大焉? 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

乎! 0¹这虽是郑国对王子颓的评价,也反映了郑国担心周王室发生内乱之后新

王无道, 会给相邻的郑国带来无穷灾祸的担忧。º

最后两种干涉最具进攻性。改造竞争对手或敌对国家以便改变邻国的政

治进程使邻国奉行不与本国竞争或敌对的政策,从而实现本国的利益。这类干

涉的条件是干涉方和目标方不但地理上紧密相连而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由于历史上交恶, 双方都担心对方奉行竞争性政策,因而陷入了信任困境。双

方为了在可预见的安全困境到来之前, 都可能先发制人, 发动干涉来改造对手

的政权构成。典型的案例有鲁国对齐国、»秦国对晋国的干涉。齐国和鲁国在

春秋初期是东方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甚至鲁国的势力还稍强一些。但是, 鲁

国始终面临齐国造成的生存压力。鲁庄公四年到五年,纪国虽然借助周王室的

力量而苟延残喘, 但最终还是迫于齐国的压力而灭亡。这加剧了鲁国对自身安

全的担心。但是, 齐国的内乱给了鲁国改造对手的良机, 鲁国希望齐国建立

/亲鲁国 0的政权。

晋国的太子申生被杀,公子夷吾、重耳逃亡。晋国的邻国秦国认为, 晋国经

过献公的努力国力得到极大发展:向北讨伐了少数民族, 向南灭掉了扼守黄河

渡口的虢国和虞国,拓地千里。尽管晋献公之后,晋国内乱,但晋国必然成为秦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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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传# 庄公二十一年 6。

此类事件还有隐公元年,卫国干涉郑国;隐公四年,陈国干涉卫国。

庄公八年至庄公九年,齐襄公被宗室公孙无知杀害,齐国公子纠逃往鲁国, 而公子小白逃往莒

国。公孙无知因其暴虐而被杀,导致齐国权力真空,公子小白抢先回国即位为齐桓公。鲁庄公派兵护送

公子纠回国即位,谋求干涉齐国的内政,却被齐桓公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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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进中原的潜在对手。因此秦穆公便试图通过干涉晋国内政以削弱对手, 改

善本国的地位。僖公九年,秦穆公准备帮助夷吾恢复国君的地位。他一方面要

求夷吾保证 /赂秦伯河外列五城, 东尽虢略, 南及华山, 内及解梁城 0, ¹一方面

刻意扶持夷吾致使晋国动荡。秦穆公对夷吾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认为此人

/忌则多怨,又能克焉? 是吾利也 0。对此, 秦国大臣公子絷也认为 /若求置晋

君以成名于天下, 则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 则可以进退0。º 秦国通过拥立新

君, 一是要扩张领土,一是要扰乱晋国政局,即通过对夷吾为人的考察断定此人

将会长久扰乱晋国,最终做出了干涉晋国的决策。»

通过干涉使敌对联盟瓦解是另一种进攻性很强的干涉。两个霸主国都试

图干涉对方势力范围内的附庸国,以便扩张自己权力行使的范围, 使对方的附

庸转向自己。例如,成公十八年, 宋国亲附晋国,引起楚国的不满。楚共王连同

其附庸郑成公进攻宋国, /崇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 0, ¼ 送回宋国的鱼

石等大臣,分割了宋国的土地并用三百辆战车留守,之后回国。楚国深知宋国

自晋文公时期就一直 /附晋抗楚0,这与 /唯强是依 0的郑国有很大不同。½ 干涉
宋国内政,无疑是挑战晋国。即使到了楚庄王称霸时期, 楚国对晋国已处于相

对优势地位, 楚国的政治目的也是霸主而不是称王。楚庄王只图控制中原各二

三等国家,并不想、也无力征服头等强国晋国,所以尽管争霸的对手是晋, 但他

并不攻晋,而是连续不断地攻击中间地带各国, ¾特别是通过干涉晋国附庸的

内政以瓦解敌人。

综合春秋时期国际格局的状况以及上述六类干涉,我们可以推测春秋时期

国家发动干涉的动机和行为偏好。

首先,干涉多为大国发动。上述六种类型中,维护联盟的干涉和破坏敌对

联盟的干涉是某个大国的单独干涉或某个大国主导的联合干涉,两者相加占全

部案例的 40%。这与现代国际关系的干涉情况颇为类似,即发动干涉的动机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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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传# 僖公十五年 6。

5左传# 僖公九年 6。公子絷的评价见5国语# 晋语二 6,转引自5春秋左传注# 僖公九年 6。

僖公二十四年,秦国对晋文公重耳的拥立也是此类干涉。

5左传# 成公十八年 6。

关于春秋时期两国的战略地位,参见宋杰: 5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郑 6, 5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61996

年第 6期;李胜振: 5晋楚霸业之争与郑国、宋国的悲剧 6,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6年 4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 5中国战争发展史 6,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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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干涉方的势力范围紧密相关。一方面,霸主国对附庸国发动的干涉十分常

见。¹ 干涉方往往试图在势力范围内的目标方的领土上建立友好政府, º扶植

/健康0力量, »以保持势力范围的稳定。霸权国发动干涉是为防止边缘地区的

国家利益被对手侵蚀, ¼这无疑维持了霸主国和仆从国紧密的战略关系。另一

方面,为了瓦解敌对联盟,大国往往发动针对对手之附庸的干涉来扩张权力, ½

制造势力均衡, ¾或填补战略真空。¿

第二,为物质利益发动的干涉多于为非物质利益发动的干涉。以物质利益

为干涉动机的 ( 1)、( 3)、( 4)、( 5)、( 6)等干涉类型, 共占 73%; 而出于规范因

素的干涉只有第 ( 2)类, 占 27%。为维护宗法制而发动的干涉不仅总数有限,

而且主要发生前期,中后期的案例较少。以春秋时期的情况估计, 越到春秋后

期, 无论是兼并战争还是国内动乱,破坏宗法制的行为应越来越多, 但实际出于

维护 /正统原则 0的干涉却越来越少, 即使有实力的大国发动此种类型的干涉

次数也在下降。它们或者换上能够代表本国利益却不符合宗法制要求的人作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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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ncic M iroslav, / Loss Aversion and th e Dom est ic Con text of M il itary In terven tion, 0 P ol itica l

R esearch Quarterly, Vo l150, No11, 1997, p1115.

ConwayW. H end erson, In terna tional R elation s: C onf l ic t and C oopera tion a t the Turn of the 21 st

C entury, ( B oston: M cG raw-H i l,l 1998) , p1151.

Ch ristopher D. Jones, / S ovietH egem ony in Eastern Eu rope: The Dynam ics of Po liticalAutonom y and

M ilitary Interven t ion, 0 W orld P ol itics, Vo l129, N o12, 1977, pp1216) 241.

Jeffery W. Tal iaferro, / Pow er Po litics and the Balance of R isk: H ypotheses on G reat Pow er

In tervent ion in the Periphery, 0 P olitica lP sychology, Vol125, No12, 2004, p1171 and 202; John Van W ingen

and H erbert K. T illem a, / B ritish M il itary In tervent ion after W orld W ar II: M ilitan ce in a Second-Rank

Pow er, 0 Journa l of P eace Re sea rch, Vol117, No14, 1980, p1297.

H erbert K. T il lem a, / C old W ar A l lian ce and Overt M ilitary Interven t ion, 1945) 1991, 0

Internat iona l In teraction s, Vol120, No13, 1994, p1263; M arita K aw, / Pred ict ing Sov iet M ilitary

In tervent ion, 0 Journa l of C onf lic tR esolu tion, V ol133, No13, 1989, p1425.

M orton A. Kap lan, / Interven t ion in In ternalW ar: Som e System ic Sources, 0 in Jam es N. Rosenau

ed, Interna tiona l A spec ts of Civ il S trif e ( Prin ceton, N. J. : Un ivers ity of Princeton, 1964 ) ; Charles A.

Kupchan, / Getting In: The In itial S tage of M ilitary Interven tion, 0 in Levite Ariel eds, F oreig n M ilita ry

Intervention the Dynam ics of Protracted Conf lict ( New York: C olumb ia Un iversity Press, 1992) , p1248.

C. R. M itchel,l / C ivil S trife and th e Involvem ent of Extern al Parties, 0 In 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114, No12, 1970, p1172; Oran R. Young, / In tervent ion and InternationalSystem, 0 Journa 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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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仆从国的国君, 或者对能够代表本国利益却在仆从国颠覆宗法制正统的行为

不加制止。¹ 这意味着, 作为春秋初期国际规范的宗法制度日益衰落, 并可能

被其他规范所取代。

第三,防御性的干涉多于进攻性的干涉。前者旨在通过干涉来维持权力分

配的现状,后者则试图通过干涉使现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变化。出于维持权

力现状的干涉包括类型 ( 1)、( 4) ,共占 40% ;出于维持规范现状有类型 ( 2), 共

占 27%。两者相加占了 2 /3。进攻性干涉力图打破现状, 扩张己方的影响力。

此类干涉包括类型 ( 3)、( 5)、( 6) ,共占 33%。防御性干涉的总量是进攻性干

涉的两倍,意味着对各邦国特别是对更具干涉实力的大国或大国主导的国家集

团而言, 维持现状的约束多于扩张获利的诱惑。进一步, 只要其他大国能尊重

A国在其势力范围的利益, 并且将这种利益视为该国的 /合法利益 0, 那么 A国

就不会轻易发动干涉。反过来,如果 A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利益没有被其他

大国尊重,或遭到侵蚀, 那么它更倾向于发动干涉以维持现状。为维护联盟的

干涉的数量是为破坏敌对联盟数量的 3倍, 这意味着国家在发动干涉问题上普

遍存在避免损失的偏好。但是, 一旦打破现状的挑战来临,大国便不可能坐视

现状被打破, 而试图通过干涉附庸来维系既得利益。干涉方最关心的不是通过

改变目标方的国内政治可以更多地得到什么,而是担心目标方的国内政治被别

国改变而失去现有权益。

春秋时期的干涉在所考察的整个时间段内数量下降, 规模和强度上升。干

涉的类型也多样化,且越到后期干涉的类型越丰富。有时候,内战外溢引起外

部干涉, 这意味着国内战争与国际干涉之间的转换。通常人们对于干涉的消极

意义评价甚多,认为干涉是强国将本国意志强加给弱小国家。但是, 从体系结

果而言, 产生霸主国之后的国际干涉由于抑制了内战升级或扩散, 客观上维持

了国际秩序的稳定。春秋时期频仍的国际干涉的确造成邦国关系的紧张,但干

涉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国之间的正面相撞,起到了防止大国间低强度冲突升级

的安全阀作用。此外,霸权国通过干涉巩固势力范围的努力,促进了地区国家

集团的形成或局部统一。例如,楚国因为在春秋时期不断干涉其附庸,陈国、蔡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¹ 中后期的此类干涉主要有昭公六年至昭公七年,齐国、晋国干涉燕国;昭公二十二年至昭公二

十六年,晋国干涉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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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邦国在进入战国之后不久就相继成为了楚国的郡县。相反, 在春秋晚期,

晋国的干涉数量和规模不但都呈下降趋势,作为享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反倒成了

干涉的目标。也就是说,发动干涉能够凝聚整体性的国家利益从而维系霸权国

的统一, 干涉的减少则表明晋国内部分崩离析的趋势。

三、干涉的合法性

国际行动的合法性源于国家或组织应该遵守的规范性信念。¹ 有合法性

的行为是社会建构的成体系的规范、价值观、信仰所期待的或认为合适的行

为。º 在此, 笔者考察合法性标准时首先考虑: ( 1 ) 合法性标准不是什么;

( 2) 合法性标准是什么。前者是要否定一些看似正确的看法, 后者则是给出笔

者对事实的判断。

在前述六种干涉类型中只有一种与规范性因素相关: 为维护宗法制度而发

动的干涉。一些干涉也确实肯定了宗法制的意义, 否定了庶子即位的合法性,

谴责了支持庶子的行为。» 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宗法制度是干涉合法性的

来源。如果为了维护宗法制度发动干涉,那么该行为无疑主持了公道,并显

示了正义, 会受到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认同。总体来说, 只有一个最大的大宗,

所有的大小宗俱事之, 这才成为宗主。¼ 何兹全认为, 诸侯的权力基础显然

在于此, /宗法制, 巩固了天子、诸侯、卿大夫的族长地位, 巩固了他们的宗

权,也就巩固了他们的君权 0。½ 于是, 宗法制似乎成为诸侯权力来源的重要

基础。

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涉及两部分:分封制度和嫡长子继承制度。就分封制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

¼

½

Ian H urd, / Leg it im acy and A uthority in In ternat ional Politics, 0 In ternationa lOrgan izat ion, Vol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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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rk C. Suchm an, / M anaging L egitim acy: S trategic and Inst itu tional Approaches, 0 Acad e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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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5左传 6认为,桓公十六年至庄公五年,拥立庶子,违背宗法制的行为是错误的。 /君子以

两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谋; 知本之不枝,弗强。

5诗 6云: -本枝百世 . 0。参见5左传# 庄公六年 6。

瞿同祖: 5中国封建社会 6,第 109页。

何兹全: 5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和国人 6, 5烟台大学学报 61990年第 4期,第 2页。



49   

而言,天子为天下的大宗,诸侯为小宗,天子根据诸侯的血缘远近和战功大小赐

予爵位; 诸侯国内, 诸侯为大宗, 卿为小宗。因此,如果宗法制度是干涉合法性

的来源,那么必然出现两种情况: ( 1) 干涉方的爵位应该高于目标方的爵位, 干

涉方根据 /天下共主 0的分封原则,应该有 /权利0干涉自己的 /属国0; ( 2)支持

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行为应普遍存在国际关系中。因为一种行为只有被体系内

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才被认为是符合国际规范的,才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存

在下来。

我们首先考察干涉方与目标方的爵位高低。笔者假定, 全部干涉事件中,

若干涉方与目标方的爵位相同, ¹ 意味着干涉行为与身份差别无关, 则此种干

涉不符合宗法制度的要求。事实上,相同爵位国家间的干涉是春秋时期干涉中

的大多数。在余下的爵位不平等国家之间的干涉行为中, 干涉方的爵位比目标

方的爵位高的事件只有一例,即隐公五年周国对晋国的干涉:该事件维护了嫡

子的王位继承权并且强烈支持大宗,干涉方出兵讨伐小宗,因此符合宗法制的

要求。但此类事件只占 1 /30。反过来,爵位低的国家作为干涉方占了 8例, º

而这些事件根本上是背离分封制度的。齐国、楚国、晋国、吴国等国际舞台上

主要的行为体,全都干涉爵位比自己高的国家, 春秋中后期尤甚。

再来考察为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度而发动的干涉。王位继承冲突引起的干

涉不一定能赋予干涉行为以合法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加以推测,如果支持宗法

制上不合法的小宗是普遍的现象, 那么维护宗法制就不是干涉的合法性依据。

在本研究中, 维护宗法制正统的干涉只有 8个案例, 占 30个案例的 27%左右,

即四分之一强。» 倘若各国对于维护嫡长子继承制是普遍认可的, 那么涉及王

位继承的干涉中支持大宗的行为应该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行为较少,说明维护

嫡长子继承制无法成为普遍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宗法制度看似是国际干涉的

合法性依据, 却得不到事实的支持。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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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干涉方为几个国家联合干涉,则爵位取最高者。春秋时期国家的爵位为天子、公、侯、伯、

子、男。

这些干涉为事件庄公十九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卫国、郑国干涉周国;僖公五年,齐国、鲁国干涉

周国;僖公十一年,秦国、晋国干涉周国;宣公十年至宣公十一年,楚国干涉陈国;成公十八年, 楚国干涉

宋国;襄公二十年至襄公二十三年,楚国干涉陈国;昭公二十年至昭公二十二年,吴国干涉宋国;昭公二

十二年至昭公二十六年,晋国干涉周国。

参见图-1中的干涉分类及其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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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春秋时期国际干涉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 笔者认为有三个: ( 1) 维

护信誉; ( 2) 铲除暴政; ( 3) 反对功利。

春秋时的普遍盟誓和崇尚信义, 这是西周所没有的。¹ /信, 国之宝也, 民

之所庇也 0, º /霸国欲维持领袖地位, 必以信义为本, 自身恪守, 始能责人 0。»

国家出于维护承诺而干涉别国是被认可的。盟约信义在春秋时代极为重要,

/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 不祥; 欺大国, 不义; 神、人弗助, 将何以胜? 0¼

意思是说没有信义而欺骗别国必然失败,国君完全有理由为了承诺而进行干

涉, 这种行为也应得到多数国家或目标方国内百姓的认可。例如, 宋国干涉齐

国, 其原因是齐桓公曾将太子托付给宋襄公, 而后者为了实践诺言, /十八年

春, 宋襄公以诸侯伐齐。三月,齐人杀无亏 0,但 /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

徒。宋师败齐师, 立孝公而还 0。½ 可见, 因为要维护齐孝公的诺言,宋国才不

惜劳师动众进行干涉。或许宋国此举是为了分享霸主的遗产, 但宋国是小国,

齐国是中原霸主, 桓公初丧, 霸业尚未衰竭。宋国借 /讲信用 0为名, 加上齐国

内部政治势力支持,以小击大,终获成功。尽管史料不够充分, 我们仍可推断宋

国的行为不仅在宋国内部得到认同,也得到齐国内部主要派别的认同。

春秋各国都肯定 /仁德 0, 反对 /暴虐 0, 重视人民的论述在 5左传 6中几乎

随处可见,这表明 /以民为本 0的思想在社会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得到广泛传

播。¾ 例如, /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0, ¿ /国之兴也,

视民如伤,是其福也; 其亡也, 以民为草芥, 是其祸也 0, À /国将兴, 听于民; 将

亡, 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0。Á 统治者甚至认为自己的利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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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 5阎步克自选集 6,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页。

5左传# 僖公二十五年 6。

时昭瀛: 5春秋时代的条约 6, 5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6第 2卷第 1期, 1931年版,第 36页。

5左传6中对霸主反复无常亦有批评。例如,指责晋国 /七年之中, 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 士之二三,犹

丧妃藕,而况霸主! 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 0见5左传# 成公八年 6。

5左传# 成公元年 6。

5左传# 僖公十八年 6。

关于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的介绍参见王杰: 5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价值观的转向 6, 5文史哲 6

2006年第 1期。

5左传# 桓公六年 6。

5左传# 哀公元年 6。

5左传# 庄公三十二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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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体现在人民利益之中,于是 /邾子 (邾文公 )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

既利矣, 孤必与焉 0。¹ 要求统治者 /修德0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例如 /太上以德

抚民 0, º /太上有立德 0, » /德, 国家之基也0。¼ 对 /仁德 0的渴望意味着对暴

政的厌恶和仇视。这种规范从国内层面扩展到国际, 因而不仅要求本国的执政

者对本国的民众 /仁德0,也要求别国的统治者对其民众 /仁德0。就像文明的

政府有权干涉野蛮的邻居一样, ½ 仁义的诸侯有权干涉残暴政权。所以, 干涉

如果是为了百姓另选有德明君,这在春秋时期被认为是合法的。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隐公四年,陈国干涉卫国的事件。卫国国君州吁弑君自

立于内,穷兵黩武于外。针对卫国州吁的暴虐, 5左传 6将其描绘为 /夫州吁, 阻

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 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

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 而虐其民, 于是乎不务令德, 而欲以乱成, 必不免

矣0。¾ 卫国大臣石碏联合陈国拘捕了州吁和石碏之子石厚。 /石碏使告于陈

曰: -卫国褊小,老夫耋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 敢即图之。.陈人执

之, 而请涖于卫。九月, 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0¿陈国干涉后, 从卫国人

拥立新君 /众也0的态度可知当时人们是拥护这次干涉行为的。又如, 襄公十

四年至襄公二十六年,卫国国君不尊重大夫,被百姓赶走。晋国国君认为卫国

民众太过分了,本打算干涉但不知是否合法,于是询问晋国大臣的意见。师旷

侍于晋侯。晋侯曰: /卫人出其君, 不亦甚乎? 0对曰: /或者其君实甚。, ,若

困民之生, 匮神乏祀,百姓绝望, 社稷无主,将安用之? 弗去何为? 0À这无疑在

说, 对暴君而言,不被驱逐还等待什么呢? 或许看到师旷和自己意见不一,晋侯

问卫故于中行献子。对曰: /不如因而定之。卫有君矣,伐之, 未可以得志, 尔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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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传# 文公十三年 6。
5左传# 僖公二十四年 6。

5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 6。

同上。

J. S. M il,l / A Few W ord s on Non-in terven tion, 0 F oreig n P olicy P erspect ive, No18, h ttp: / /www.

libertarian. co. uk / lapub s / forep / forep008. pd ,f p15; C aro lA. Prager, / In terven tion and Em pire: John Stuart

M ill and In ternat ional Relat ions, 0 P olitica l S tud ies, Vo l153, No13, 2005.

5左传# 隐公四年 6。

同上。

5左传# 襄公十四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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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诸侯。,,推亡,固存, 国之道也。0¹ 两位大臣都认为阻止卫国人驱逐暴君

的干涉是不合适的。卫君的行为违背民意而被民众赶走, 强制恢复其合法地位

反倒是不合法。

有论者认为, /比较大的国家总是期望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国, 以得到

君权延伸所到来的愉悦和满足, 并且获得具有实质意义的经济、政治功利。功

利意义具有更大的诱惑力。0º从发动干涉的一般动机来看, 这种论断或许有道

理。但是,春秋时期判定干涉合法性的标准明显是反对功利的。春秋时期, 社

会普遍崇尚 /义0。孔子说, /礼以行义, 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 0。»

他强调用礼制来推行道义, 道义用来产生利益。 /义, 利之本也 0。¼ 这些都成

为反对以干涉来获取利益,凸显了道义性判断是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例如, 宣公

十一年,楚国出兵干涉陈国内政, 平定了夏氏的叛乱,将陈国改为楚国的县。对

此, (申叔时 )说: /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 0, ½充分肯定楚

国出于铲除暴政的原则,认为干涉是合法的。但他话锋一转, /诸侯之从也, 曰

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 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 0¾这无

疑是告诫楚国国王,仅仅贪图物质利益、经济财富的干涉是不合法的。楚国随

后复立陈国, /立陈之后,诸侯闻之,皆朝于楚0。¿ 诸侯对楚国干涉行为的拥护

肯定了出于道义的干涉的合法性,否定了只重视权力和财富的干涉。

综上所述, 春秋时期干涉的合法性并不是依靠法统原则, 宗法制并非像人

们普遍设想的那样赋予了干涉合法性。干涉多为强国干涉弱国, 大国干涉小

国。事实上, 这类干涉的多发意味着, 当一国的实力上升, 对其干涉的认同度就

比较高, 合法性也就比较大。换言之, 依仗权势发动干涉符合当时的国际规范,

/丛林法则0是宗法制外衣下真正指导各国行动的方针。除了该项隐性指标判
定合法性之外,就 5左传 6文本而言, 信守诺言、铲除暴政和反对功利则是直接

的合法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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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传# 襄公十四年 6。

陈筱芳: 5试论春秋列国间的战争 6, 5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61997年第 5期,第 73页。

5左传# 成公二年 6。

5左传# 昭公十年 6。

5左传# 宣公十一年 6。

同上。

这是5楚世家 6的论述,转引自5春秋左传注# 宣公十一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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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干涉的成败

干涉的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地理上的接近固然使统治者难以克制干涉

邻国的诱惑, ¹但地理因素本身无法解释干涉是否能获得成功。学术界现有

解释干涉成败的模型是非常丰富的,但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模型强调干涉

双方的实力差距对结果的影响, 第二类模型强调干涉手段和策略运用的

意义。

第一类模型关注的焦点是干涉双方的实力基础对干涉方的有利程度。这

些学者强调, 干涉方与目标方的实力不平衡是干涉的前提,干涉的对象是那些

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因此,干涉方相对于目标方的实力越强,它对干涉的信心

就越大。º 这种解释近似于强权政治的逻辑, 认为实力对比对干涉方的有利

程度越高,干涉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实力差距的存在使干涉方可以在干涉之

初调动足够的资源。随着干涉的深入, 干涉方亦可以粉碎目标方的有组织抵

抗,使目标方屈服。反过来, 失败的干涉往往是实力不济所致。» 但是, 5左

传6记载表明,有时占绝对优势的干涉方却失败了。我们可以推测, 如果这类

案例在全部讨论的干涉案例中所占比例过大,仅仅强调实力差距的解释就是不

充分的。

为了讨论实力差距对干涉成败的影响,必须确定干涉方与目标方的构成情

况, 并依照实力对比对干涉方有利的程度进行分类研究。在本文中, 干涉方为

大国或大国主导的联盟,或无大国主导的多国联合,或中小国家;目标方为大国

或中小国家。由于目标方往往是中小国家,故笔者根据春秋时期中小国家与霸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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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x isH eraclides, / S ecess ion istM inorities and External Involvem ent, 0 p1343; Bert il Dun�r, / The

M any-p ronged Spear: Externa lM ilitary In terven tion in C ivilW ars in th e 1970 s, 0 Jou rnal of P eace R esearch,

Vol120, No11, 1983, p170.

Thom asG. Ot te, / On in tervent ion: Som e In trodu ctory Rem ark s, 0 in Andrew M. Dorm an and Thom as

G. O tte eds. , M ilitary Interven tion: f rom Gunboa t D iplom acy to H um an itarian In tervention ( B rook field:

Dartmouth, 1995) , p16; Oran R. Young, / In tervent ion and In tern at ion al System, 0 p1180; Pau lK. H u th,

/ M ajor Pow er In tervent ion in In ternational C rises, 1918) 1988, 0 Jou rnal of C onf lict R esolu tion, Vol142,

No16, 1998, pp1744) 770.

例如,隐公元年,卫国干涉郑国内政,一个普通国家可以动员多少资源挑战霸主国? 故而干涉

的结果是郑国大举反攻, /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0。5左传# 隐公二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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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国的关系来界定:如果某中小国家是霸主国的附庸国, 则称该国为势力范围

内的中小国家;反之,则称该国为势力范围外的中小国家。干涉方和目标方的

组合共有 7种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实力对比对干涉方的有利程度

干  涉  方 目  标  方 干涉方对目标方

大国或大国主导的联盟 某个中小国家 (势力范围之内 ) 绝对优势

大国或大国主导的联盟 某个中小国家 (势力范围之外 ) 较大优势

无大国主导的多国联合 某个中小国家 相对优势

无大国主导的多国联合 某个大国 势均力敌

大国或大国主导的联盟 某个大国 势均力敌

某个中小国家 某个中小国家 势均力敌

某个中小国家 某个大国 劣势   

第二类模型强调干涉的手段和策略对干涉结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 /干

涉策略的特征而非引起干涉的问题的特征,是决定干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0, ¹

也就是说,干涉的强制程度是决定干涉成败的基本的变量。º 这类模型一般为

描述性的线性模型,从干涉方的角度考虑发动干涉带来的成本收益所确定的干

涉手段, 进而推断干涉成败。» 这类模型的缺陷有三个:首先, 通过成本 ) 收益

的视角推断干涉的成败是事后判断。根据这类模型, 研究者只能获得输入 ) 输

出的机械模型,无法确定干涉的策略性因素和成败之间的相关性。第二, 这种

模型仅仅考虑干涉方的条件而忽视了对目标方的评估,因为此类模型大都强调

干涉方主观上认为是否容易成功的重要性。¼ 第三, 为了弥补对目标方的忽

视, 一些修正性的模型在强调干涉方策略的基础上,转而讨论目标方的策略对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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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M. Regan, / C ond it ion s of Su ccessfu l Th ird-party Interven t ion in In trastate Con fl icts, 0

pp1336) 359.

B ertil Dun�r, / TheM any-p ronged Spear: E xternalM ilitary In tervent ion in C ivilW ars in the 1970 s, 0

pp159) 72.

例如, M arita Kaw, / Pred icting SovietM il itary In terven tion, 0 Journa l of Conf lict Resolu tion, Vol133,

No13, 1989; David Carm en t and Dane Row lands, / Th ree . sC omp any: E valuat ing Th ird-p arty Intervent ion in

In trastate C on flict, 0 pp1572) 599。

Patrick M . Regan, / Choos ing to In tervene: Outs ide Interven tions in InternalC on flicts, 0 p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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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成败的影响。¹ 但是,目标方往往是弱国,其策略受实力不足的制约明显,

策略选择较为有限。因此,忽略目标方的实力而讨论策略无助于解释影响干涉

成败的关键性因素。

干涉手段的强制性是干涉策略的关键。干涉手段的强制性越高,意味着干

涉方实现干涉目标的决心越大。干涉方如果有意愿以较高的代价实现目标, 干

涉方动员的资源数量相对较多, 干涉行为就会比较坚决, 摧毁目标方抵抗的意

志也会较强, 干涉越可能成功。从干涉方的角度看,强制性是极其重要的资本。

除了军事强制力以外,外交的强制性也可以有效降低干涉的成本, 并可以令目

标方承受巨大压力而使之最终就范,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º 所以, 除

了实力因素, 干涉手段的强制性也能强烈影响干涉的成败。

根据春秋时期的干涉史实,本文区分出四种强度的干涉策略: 直接政权

更迭、军事进入或驻扎、对反对派给予物质支持和对反对派给予政治支持。

直接政权更迭是干涉方通过拘捕国君、另立新君等方式试图颠覆目标方原有

政府的行为, 是最强硬的干涉方式。此种方式持续时间较短, 效果立竿见

影。» 军事进入或驻扎是干涉方试图派遣本国军队直接进入或驻扎于目标方

的领土之内, 以影响其内部政治进程的行为。5左传 6中的绝大多数干涉为此

种类型。¼

支持另一国反对派的部队的行动可以构成干涉。支持另一国的反对派包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¹

º

»

¼

Frederic S. Pearson, / Geograph ic Proxim ity and ForeignM ilitary Interven t ion, 0 pp1432) 457; O ran

R. Young, / Intervent ion and In ternat ional System, 0 p1182; J. S. M il,l / A Few W ords on Non-intervent ion0,

p15; Th eodora-ism ene G izelis and K rist in E Kosek, / W hy H um an itarian In tervent ion s Succeed or Fa i:l The

Role ofLocal Part icipat ion, 0 C oopera tion and C onf l ic t, Vol140, N o14, 2005, pp1363, 368) 369; 多伊奇:

5国际关系分析 6,第 231页。

例如, /十四年春,卫侯如晋,晋侯强见孙林父焉。定公不可。夏,卫侯既归。晋侯使郤 b送孙

林父而见之。0晋国先是卫君要求 /强见 0,进而又 /送孙林父而见之 0, / (卫国 )定姜曰: -是先君宗卿之

嗣也,大国又以为请。不许,将亡。虽恶之,不犹愈于亡乎? . 0。晋国靠施加外交强制力, 干涉成功。参

见5左传#成公十四年 6。

例如,桓公十八年,齐国大兵压郑国国境,郑国国君子繻和高渠弥被迫赴会,结果 /齐人杀子繻

而轘高渠弥 0。参见5左传# 桓公十八年 6。此类事件还有隐公四年,陈国干涉卫国; 成公十五年,晋国

干涉曹国等;僖公二十八年,晋国干涉卫国;成公十六年,晋国干涉鲁国等。

例如,宋昭公无道,公子鲍即位为宋文公。文公十七年, /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实处

伐宋,讨曰: /何故弑君? 0犹立文公而还。失其所也 0。参见5左传# 文公十七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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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物质支持和政治支持两个方面。对反对派给予物质支持是指对干涉方对目

标方的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经济财政援助的行为。最典型的例子是定公十三

年至哀公二年, 齐国等支持范氏、中行氏与晋国公室以及赵、韩、魏、知氏抗

衡。¹ 对反对派给予政治支持是指对目标方的反对派提供政治上的实际帮助,

主要体现为承认反对派的政治合法性, º对反对派提供便利及政治庇护。» 当

然, 如果是军事性质的支持, 如提供武器或后勤支持, 则该行为可能不仅构成干

涉, 还是非法的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¼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如何判定干涉的结果呢? 基于干涉行为的主动

性, 所以,在本文中干涉结果是指干涉方的目标的实现程度,即目标方的国内政

治进程变动是否符合干涉方的意愿。根据干涉双方实力对比对干涉方的有利

程度和干涉手段的强制性程度,由 5左传6所记载的春秋时期的 30个干涉案例

可以得到表-2所示的分类。需要指出的是, 在表中某些类型的案例数量为 0或

1时,由于其样本不足,将不予考虑。

根据表-2, 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春秋时期影响干涉成败的三个条件:

( 1) 干涉方对目标方在实力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以军事进入或驻扎的

方式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 2) 干涉双方势均力敌时, 干涉方采取的手段

强制性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 3) 当干涉方采取军事进入的手段干涉时,

如果实力对比由对干涉方的绝对优势向势均力敌转化, 干涉成功的可能性

升高。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

¼

鲁国、齐国、卫国首先以军事进入的方式进行干涉。 /晋人围朝歌, (鲁 )公会齐侯、卫侯于脾、上

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0紧接着,宋国卷了进来, /秋,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 0。郑国也出兵救援

范氏但被晋国政权击败,晋国 /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 0。三年后,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

子般送之 0。参见5左传# 定公十四年 6、5左传# 哀公二年 6。

例如,僖公五年,齐国干涉周国;成公十四年,晋国干涉卫国。

例如,晋国内乱,栾盈在斗争中失败流亡。晋国和诸侯 /会于商任,锢栾氏也 0,但是齐国很快就

接纳栾氏和其流亡的党羽, /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 0。参见5左传# 襄公二十一年 6、5左传# 襄

公二十二年 6、5左传# 襄公二十三年 6。

詹宁斯# 瓦茨: 5奥本海国际法 6,第 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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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干涉的成败 ¹

直接政权更迭 军事进入或驻扎
对反对派给

予物质支持

对反对派给

予政治支持

干涉方

享有绝

对优势

僖公二十八年, 晋国干涉

卫国家成功;

成公十三年至成公十六

年,晋国等干涉曹国失败;

成公十六年, 晋国干涉鲁

国失败。

文公十七年, 晋国等干涉宋国失

败;

宣公十年至宣公十一年,楚国干涉

陈国家成功;

襄公二十年至襄公二十三年,楚国

干涉陈国成功;

昭公八年,楚国干涉陈国成功;

昭公二十二年至昭公二十六年,晋

国干涉周国成功。

无 僖公五年,齐国等

干涉周国成功;

成公十四年,晋国

干涉卫国成功;

襄公十四年至襄

公二十六年,晋国

干涉卫国失败。

干涉方

享有较

大优势

无 成公十八年,楚国干涉宋国成功;

昭公六年至昭公七年,齐国等干涉

燕国失败;

昭公二十年至昭公二十二年,吴国干

涉宋国失败;

昭公二十五年至昭公二十七年,齐国

干涉鲁国失败;

哀公十七年,齐等干涉卫国成功。

无 成公十八年, 楚

国等干涉宋国成

功。

干涉方

享有相

对优势

无 隐公五年,周国等干涉晋国成功;

桓公二年,齐国等干涉宋国失败;

桓公十六年至庄公五年,齐国等干

涉卫国成功;

庄公十九年至庄公二十一年,卫国

等干涉周国失败。

无 无

干涉方

和目标

方势均

力敌

隐公四年, 陈国干涉卫国

成功。

桓公十一年至桓公十八年,宋国等

干涉郑国成功;

庄公八年至庄公九年,鲁国等干涉

齐国失败;

僖公九年,秦国干涉晋国成功;

僖公十一年,秦国等干涉周国成功;

僖公十八年,宋国等干涉齐国成功;

僖公二十四年,秦国干涉晋国成功。

定公十三年

至哀公二年,

齐国等干涉

晋国失败;

定公十三年

至哀公二年,

齐国等干涉

晋国失败。

桓公十一年至桓

公十八年, 宋国

等干涉郑国成

功;

襄公二十三年,

齐国干涉晋国失

败。

干涉方

对目标

方劣势

无 隐公元年,卫国干涉郑国失败。 无 无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¹ 表中桓公十一年至桓公十八年,宋国等干涉郑国;成公十八年,楚国等干涉宋国; 昭公二十五年

至昭公二十七年,齐国干涉鲁国;定公十三年至哀公二年,齐国等干涉晋国等案例,因为干涉方采取了多

种手段,所以依照不同手段的强制性程度分别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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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干涉方对目标方在实力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之时,以军事进入或驻扎

的方式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原因有二。第一,直接政权更迭过于野蛮,必然

导致目标方的反抗。干涉行动因为目标方的激烈反对而失败。例如,成公十六

年, 晋国干涉鲁国,扣押了鲁国的执政季孙行父。但是,无论是晋国对他们相中

的代理人宣称 /吾与子国,亲于公室0, 还是试图用鲁国的大臣直接更迭鲁国的

国君和执政大夫, 鲁国君臣始终认为对晋国的苛刻要求是不能答应的。最后,

晋国的范文子对栾武子说, /季孙于鲁, 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马不食粟, 可不

谓忠乎? 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 字叔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

身不忘其君。若虚其情,是弃善人也。子其图之! 0¹强制性过高使干涉方的要

求显得过于苛刻, 它直接挑战了目标方的心里底线,造成目标方的抵抗程度上

升, 干涉失败。第二,如果干涉方在实力对比方面享有绝对优势,若采取强制性

低的方法干涉,则会使目标方认为干涉方的利益牵涉并不大。于是, 目标方会

在表面上做些让步,从而化解干涉方最主要的关切,并挫败干涉企图。例如, 卫

国的宁喜杀死卫殇公, 卫献公复位;孙林父在晋、鲁、宋、郑、曹等国的帮助下讨

伐卫国, 晋国拘禁卫献公。卫国人把卫姬送给晋国, 晋平公释放了卫献公。º

在此,晋国最重要的利益是维护联盟稳定。虽然卫国大夫孙林父是晋国多年培

植起来的重要政治势力,但卫国表面上的臣服使卫献公成功复位。这是因为卫

国判定晋国干涉的利益牵涉不大,可以通过让步来避免晋国的干涉。

此外,由于目标方往往陷于武力内讧或叛乱之中, 以军事进入的手段来干

涉就是用暴力铲除暴力的过程。干涉方通过平定暴乱,维持了目标方的社会秩

序。故而,干涉方更换统治者的行为不仅有借口,而且比较容易为目标方所接

受。例如,晋惠公和晋怀公丧失民心,对外穷兵黩武,对秦国以怨报德, 对内党

同伐异, 对故旧老臣大开杀戒。僖公二十四年, 秦国干涉晋国,拥立重耳复国,

该行为得到晋国贵族的支持。秦国还通过扶植代理人使干涉显得比较温和, 易

于被晋国人接受。秦穆公与公子絷刚和晋国军队接触,晋国军队立即后撤, 不

战而退。

其次,干涉双方势均力敌时, 干涉方采取的手段强制性越高,成功的可能性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5左传# 成公十六年 6。

5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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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干涉手段的强制性体现了干涉方发动干涉的决心和实现目标的意志。

双方势均力敌时, 干涉手段的强制性越高, 则两强相逢勇者胜。例如,襄公二十

三年,齐国秘密将栾盈及其部下送回晋国。齐国、晋国都是中原的大国, 尽管后

者是中原霸主,但内部并不团结。而且齐国支持的栾盈, 一方面靠栾书留下的

恩德为庇佑, 一方面在晋国的大城曲沃有着稳固的根基。不过, 正因为齐国人

在干涉问题上态度暧昧,对晋国的反对派既支持又有所保留,致使栾盈后援不

济而迅速失败, /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 0。¹ 相反, 秦穆公以军事

进入的手段支持重耳复国,是要表明晋国的国内安排对秦国的意义巨大。秦穆

公不仅派秦国的军队开路, 而且赠送给重耳卫士三千人, 晋国军队不战而逃。

晋文公则趁机击破晋惠公的余党。秦国干涉大功告成。º

第三,当干涉方采取军事进入的手段干涉时,如果实力对比由干涉方的绝

对优势向势均力敌转化时,干涉成功的可能性反而升高。实力对比对干涉方不

利, 干涉成功的成本提高,为什么成功的概率不降反升呢? 这与新的干涉方介

入有关。当干涉方具有优势之时,第三方可以援助目标方为名来维持势力平

衡。此时,新干涉方最廉价的方式是阻止按照干涉方的设想来改造目标方的内

政。例如,昭公二十一年,宋国大夫华氏借助吴国的力量反攻, 宋元公却在晋国

等国的帮助下胜利。作为新兴的强国,吴国是最初的干涉方。吴国既希望通过

改造宋国内政使宋国脱离晋国主导的联盟, 又希望借干涉宋国之地, 打通北上

与晋国争霸的道路。结果晋国的援助挫败了吴国的干涉。相反,当干涉双方势

均力敌时,第三方即使有介入的实力, 它也乐见其他国家厮杀, 因而不对目标方

施以援手。干涉双方都认为自己有获胜的希望, 加之目标方内部政治动乱, 后

者很难与干涉方周旋到最后,从而提高了干涉成功的可能性。例如,周、郑等国

干涉晋国, »宋、曹等国干涉齐国, ¼ 秦国干涉晋国, ½都是在双方大致势均力敌

之时干涉方取得胜利的案例。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¹

º

»

¼

½

5左传# 襄公二十三年 6。

5左传# 僖公二十四年 6。

5左传# 隐公五年 6。

5左传# 僖公十八年 6。

5左传# 僖公二十四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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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干涉对邦国关系的影响

作为国家对外政策手段和普遍发生的国际行为, 干涉不仅直接维持和调节

着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与决策者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对国际体系的理解乃

至国际规范的演变都有密切联系。

(一 ) 干涉与国际规范的形成

春秋时期两个重要的国际规范的形成都与干涉相关。第一,干涉推动了诸

侯国产生主权意识,促进国际关系的等级规范向平等规范转化。第二,春秋时

期的干涉多为武力干涉,所以干涉推动了三种互相冲突的使用武力国际规范的

产生。从相关文献看, 普遍的干涉现象导致 /使用武力进行干涉是最后的手

段0成为各国普遍遵守的规范, 而其他规范虽然被人们反复提及, 但并没有成

为国家所实际遵守的主导性规范。

春秋前期,受西周沿袭的宗法制度的影响, 国家间关系并非类似于当今

的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而是实行等级规范。西周进至春秋时代的中国被称

为 /封建式的统一 0国家。¹ 周天子是统一的最高元首, 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

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º诸侯列国不过是地方政权, »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力; 诸侯

国对外要尊天子、遵周礼, 因此不拥有主权。¼ 封国的权力存在与否, 权柄操

在周王。½ 即使春秋时期诸侯争霸, 各国仍处于 /多元一体 0的国家之中。¾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

¼

½

¾

钱穆: 5中国文化史导论 6,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第 8页。

董恩林: 5论周代分封制与国家统一 6, 5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61998年第 5期,第 94页。

黄中业: 5西周分封制度是国家政体说 6, 5史学月刊 61985年第 2期,第 11页;黄中业: 5西周分

封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6, 5社会科学战线 61986年第 3期,第 161页。

杨恕、王欢: 5春秋时期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吗? 与叶自成先生商榷 6, 5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6

2005年第 4期,第 1) 8页。

李志庭: 5西周封国的政区性质 6, 5杭州大学学报 61981年第 3期,第 49页。

刘乃寅: 5说 /大一统 0:兼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6,载葛荃主编: 5王权与社会: 中国传统

政治文化研究 6,武汉,崇文书局 2005年版,第 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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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国是类似于今天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 ¹或是半独立的邦国, º但早期的

诸侯国仍带有浓厚的由部落向国家过渡的特点。» 这意味着诸侯国的统治者

尚未形成主权的观念, 列国尚没有确定哪些事务属于内政的范畴。尽管, /周

虽为制法者,司法者,而仍自列为国际团体中之一员; 春秋时代之周室,实际上

之地位, 殊与一般诸侯之国无所异 0¼ ; 而且,周恒王讨伐郑庄公,反被郑将祝聃

射伤, /周室的真正地位也就连列国都不如 0。½ 但周天子名义上还是所谓 /共

主0,在春秋初期尚有一定的特殊地位。这时,即使干涉发生了, 列国并没有明

确的观念来判断干涉行为对于本国统治的意义,因此对于内部主权遭到侵蚀的

反抗程度比较低。目标方即使遭到干涉, 也倾向于大事化小,就事论事地解决

干涉问题,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干涉方的要求。在宗法制度内地位较高

的国家干涉地位较低的国家,或多国联合干涉一国的时候,目标方由于缺少法

理依据而倾向于妥协。¾

但是,随着春秋时期干涉次数的增多,经常成为目标方的国家以及一些大

国, 逐渐明确了春秋时代列国平等的事实,形成主权平等规范的萌芽。春秋时

代中国的政治由统一趋向分裂, ¿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统一国家至此名存实

亡。À 即使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其与周天子的关系也不是行政管辖及归属的性

质, 而是分土而治。Á 周实际上已和一个小国差不多, 不能对各诸侯发号施令,

反而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强大的诸侯。�lu 这些诸侯拥有封土, 世代相袭。他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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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文主编: 5国际法新论 6,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2页;朱奇武: 5中国国际法的理

论与实践 6,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4页;刘晓东: 5先秦中国的统一方式及特点 6, 5郑州大学学

报 62004年第 5期,第 7页。

桑东辉: 5也谈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否为主权国家:以3墨子4为例、以国际法为视角 6, 5国

际政治研究 62006年第 2期。

何兹全: 5先秦史笔谈 (二 )西周春秋的国家 6, 5宝鸡师院学报 61990年第 1期,第 28页。

陈顾远: 5中国国际法溯源 6,第 5、18页。

童书业: 5春秋史 6,第 148页;李衡眉、周兴: 5春秋战国国际法述略 6, 5烟台大学学报 61991年

第 4期,第 51页。

典型的案例参见隐公元年,卫国干涉郑国。郑国虽为中原实际上的霸主, 拥有强大的实力,作

为目标方却寻求息事宁人。又如,桓公二年,齐国等干涉宋国,宋国谋求妥协, /以郜大鼎贿 (鲁 )公,齐、

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 0。参见5左传# 桓公二年 6。

吕文郁: 5中华文化通志:春秋战国文化志 6,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3页。

萧君和主编: 5中华统一史 6,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第 8页。

葛剑雄: 5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6,北京,三联书店 1994年版,第 41) 42页。

翦伯赞主编: 5中国史纲要:第一册 6,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51) 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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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在封土内修筑城池,设置军队, 行使一切统治权,形成了许多与周有宗法

关系但相当独立的封国。¹ 此时, 诸侯国与近代主权国家并无本质区别。º 雷

海宗认为, /整个的天下虽未统一,但列国内部却是主权集中的;真正的外交也

始于此时 0。» 至春秋后期,目标方越来越明确了其主权的范围和指涉对象, 因

此对外力强制改变内政变得越来越反感。目标方反对干涉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反抗干涉的程度也越来越激烈。¼

春秋时期频繁的干涉行为所产生的平等规范与欧洲国家在争夺领土过程

中形成的主权意识,路径尽管有所不同, 但后果却很相似。½ 春秋时代弱肉强

食的现实和 /丛林法则 0的盛行,使得干涉成为干涉方向目标方施加影响的重

要方式。干涉的盛行使国家意识到主权边界的必要性。

春秋时期的干涉多为武力干涉, ¾在干涉与反干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

于暴力使用的国际规范。这些规范主要有三种, 在 5左传 6中都有所反应。第
一种以老子的道家学派为代表,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在这种哲学影

响下,霸主国即使明明知道禁绝武力是不可能, 也要宣称列国弥兵来维护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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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军事史 6编写组编: 5中国历代军事战略 6,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9页。

叶自成: 5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 6, 5国际政治研究 62005年第

1期。

雷海宗: 5中国的兵 6,第 150) 151页。相关论述亦可参见陈筱芳: 5试论春秋列国间的战争 6,

5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6 1997年第 5期,第 75页。

典型的大规模反抗参见定公至哀公年间齐国等国对晋国的干涉。晋国举国上下反对干涉, /国

人助 (晋定 )公,二子 (范氏、中行氏 )败,从而伐之。0加上赵氏在最后决战前的动员中宣称, /克敌者,上

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0,更是促进了目标方成员维护国家主权的决

心。上述引文参见5左传# 定公十三年 6、5左传# 哀公二年 6。

从晚清开始,不断有学者将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关系类比于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参见丁韪良:

5中国古世公法略论 6,载王健主编: 5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 6,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1年版; Rosw ell S. B ritton, / Ch inese Interstate Intercou rse before 700 B. C. , 0 American Journa l of

Internat iona l Law, Vol129, No14, 1935, pp1616) 635; 冯桂芬: 5校邠庐抗议 6,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

版,第 53页;王韬: 5弢园文录外编 6,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第 95页;马建忠: 5适可斋记言 6,北京,

中华书局 1960年版,第 33页;曾纪泽: 5巴黎复陈俊臣中丞 6, 载5曾纪泽遗集 6 (喻岳衡点校 ) ,长沙,岳

麓书社 1983年版,第 194页;费正清、刘广京主编: 5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 1911年 6,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22) 223页。

在本文考察的案例中,以军事进入或驻扎这种方式进行的干涉约占 2 /3。

例如,老子认为统治者要 /知足之足,恒足矣 0;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与 0;

/善战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0; /夫兵者,不祥之器 0。老子的这些论述

见5老子#四十六章 6、5老子# 六十八章 6、5老子# 第三十章 6、5老子# 第三十一章 6,引自5老子 6 (饶

尚宽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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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否则霸主尊位不彰。晋国的执政韩宣子认为, /兵, 民之残也,财用之蠹,

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弥之,虽曰不可, 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 则

我失为盟主矣。0¹晋楚两国作为中原霸主, 居然争先恐后地宣称要禁绝在对外

关系中使用武力, 颇令人匪夷所思。可惜, 这种规范对干涉方发动干涉的约束

力较为微弱, 特别是在中原混战争霸的时期更是如此。在 5左传 6记载的干涉

案例中绝大部分都涉及直接使用武力, 这意味着 /弥兵 0实际上对干涉双方而

言至多只有乌托邦的意义。

第二种规范认为, 如果干涉方依仗正义,那么不仅可以以军事手段进行干

涉, 而且必须以暴力手段干涉。国际正义的判定标准从上古三代时期的合乎天

意º变为春秋时代的合乎民情。» 这意味着强调使用武力进行干涉本身没有好

恶之分, ¼应当根据使用武力的动机和事件性质来判断。因此, 为了阻止暴

政, ½以暴止暴, ¾应当提倡和尊重依仗正义使用武力。¿ 如果干涉有安定人民、

铲除暴政的作用, 那么即使使用武力进行干涉也应当受到称赞, 甚至干涉方有

义务去干涉。À 5左传 6明确提出,使用武力具有 /禁暴0的功能。Á

春秋时期的国家干涉行为体现并强化了这种使用武力的规范。一国为了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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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 6。

例如,夏王启讨伐有扈氏,声讨后者的罪状就是以上天为名使用武力,与民众无关。 /予誓告

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之天罚。0参见 5尚书# 夏书# 甘誓第二 6,

引自郭仁成编著: 5尚书今古文全璧 6,长沙,岳麓书社 2006年版。

春秋时期的天下观念虽然强调 /天 0的重要意义,但认为 /天意 0必须通过民情体现出来。因

此, /民 0成为了 /天 0和统治者之间的中介。典型的论述参见姜太公与周文王关于 /天 0、/民 0、/君 0的

论述,载5六韬# 文韬# 文师 6、5六韬 # 武韬 # 发启 6、5六韬 # 武韬# 顺启 6诸篇,引自 5六韬、三略译

注 6 (唐书文撰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

例如,宋国的子罕在弥兵大会之后认为, /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

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由也,而子求之,不亦诬乎? 0参见5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 6。

典型的论述参见5尚书# 商书# 汤誓第一 6、5六韬# 文韬# 守国 6。
春秋时期的司马穰苴认为, /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 以战止战,虽战可

也。0参见5司马法# 卷上# 仁本 6。引自司马穰苴: 5司马法 6 (钱熙祚辑 ) ,北京,中华书局 1991年版。

吴起认为,禁除暴乱、拯救危难是义兵。参见5吴子# 图国第一 6,引自5吴子兵法注释 6,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类似论证亦可参见5尉缭子# 武议第八 6、5吕氏春秋# 卷七# 孟秋纪第七# 荡

兵 6、5吕氏春秋# 卷七# 孟秋纪第七# 振乱 6、5吕氏春秋# 卷十三 # 有始览第一# 应同 6。引自5尉缭

子注译 6 (华陆综注译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吕不韦: 5吕氏春秋 6 (杨坚点校 ) ,长沙,岳麓书社

1989年版。

/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0 5尉缭子# 攻权第五 6。

5左传# 宣公十二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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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邻国民众而发动干涉,在行动结束之后不贪图实际的物质利益, 往往为其

他国家所认同。¹ 但是, 春秋时期的国际干涉表明, 单纯为了国际正义而没有

物质利益考虑的干涉次数较少,绝大多数干涉既涉及物质利益又涉及维护道义

制度;或者只有前者, 而没有后者。º 这意味着以正义为基础使用武力进行干

涉的国际规范是脆弱的。此外,其他竞争性的应然性干涉规范对以民为本的规

范构成了挑战。例如, 5司马法 6认为附庸国如果 /暴内陵外 0, /则 (霸主 )壇

之0,肯定民意基础上形成的暴力干涉规范; 但该书又认为霸主国对于附庸国

内 /放弑其君 0的政治势力,则应 /残之0,又肯定了霸主国维护附庸国原有君主

的意义。» 那么,如果附庸国的君主是暴君, 霸主国究竟应以附庸国人民的利

益为重进行干涉, 还是应维护虽然残暴但仍在执政的原有君主呢? 这个例子说

明, 依仗正义使用武力发动干涉虽然是一种合法性依据, 但仅仅是一种应然性

规范,未被广泛接受和遵守。

第三种规范强调 /武力干涉是处理矛盾的最后的手段0。这种规范主要体

现在思想家们关于慎重使用武力的论证上。¼ 5左传6的记载表明,这种规范在

春秋时已被普遍接受。对于最有资本发动军事行动的霸主国而言, 即使对待自

己的附庸国, 也要像晋国的执政范文子所说的 /勤以抚之,宽以待之, 坚强以御

之, 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贰 0,强调以盟约而非武力处理国际关系。从全部案
例来看, 绝大多数干涉特别是军事干涉基本上是在外交解决失败之后发生的。

1 /3左右的干涉案例根本就没有使用武力, 而是依靠外交强制力。此外, 对于

干涉方而言, 如果能够利用目标方内政的分歧实现本国的目标, 以暴力手段和

成本比较低的干涉来替代发动战争,显然符合干涉方的利益。

总之,春秋时期的干涉促进了各邦国思考自身主权的边界, 国际关系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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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案例参见隐公四年、宣公十一年、襄公十四年至襄公二十六年的三次干涉。

至战国时期,单纯以功利为目的的干涉成为一种规范并得到思想家的论证, 但在春秋时期,这

种论述至少不是主流。以功利、权势为基础的干涉观念参见5尉缭子# 兵教下第二十二 6、5尉缭子# 兵

令上第二十三 6、5吕氏春秋# 卷十七# 审分览第五#慎势 6。

相关原文参见5司马法# 卷上# 仁本 6。

道家、儒家和兵家对此都有论证。老子认为 / 善战有果而已, 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 果而勿

伐,果而勿骄 0。孔子强调统治者谨慎对待的三件事情就包括使用武力处理国际关系。孙子认为 /全国

为上,破国次之 0,强调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的必要性。上述论证参见5老子# 第三十章 6; 5论语# 卷

第四# 述而第七 6,引自5论语 6 (朱熹集注、胡真集评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 5孙子# 谋攻篇 6,引

自5孙子译注 6 (华陆综注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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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向平等规范转化,而且推动了关于使用暴力规范的形成。尽管这些规范大

多为应然性规范, 并且不乏竞争性的主张, 但强调武力干涉为最后手段的规范

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二 ) 干涉方决策者的关注点

即使干涉方发动干涉是出于对利益的计算而非规范使然, 其对利益计算的

起点、方式和逻辑也各不相同。春秋时期的干涉表明, 一国在发动干涉之前进

行成本 ) 收益核算主要有三个方面: ( 1 ) 干涉之后目标方的政权稳定程度;

( 2) 干涉之后目标方与本国的关系; ( 3) 如果不进行干涉可能带来的损失。

首先,对决策者而言, 干涉是否成功要看干涉后目标方的内政变化在多大

程度上与干涉方的要求吻合。在发动干涉之前,干涉方要物色既符合本国心意

又为目标方国内政治势力所接受的政治人物。如果干涉之前干涉方找不到这

样利益代理人,那么干涉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所以, 能否成功物色到这样

的人选是干涉方决策者首先考虑的问题。例如, 楚灵王是频繁对外征伐的暴

君, 对于物色目标方人选一事十分慎重。尽管楚国和陈国的国力相差悬殊, 但

楚灵王仍根据在干涉之初对楚国 /城麋之役不谄 0¹的行为,认为陈国贵族穿封

戌既有骨气又得民心,对楚国也比较友好。从而,楚国在干涉之后封他为陈国

国君,代理楚国在陈国的利益。

干涉方核算利益的第二个方面是干涉之后目标方与本国的关系。即使干

涉成功, 干涉方仍担心目标方以后会偏离干涉方的要求, 导致干涉方的长期利

益遭到损害。有时,干涉方即使知道自己的代理人品德低下,但为了能执行有

利于自己的政策, 干涉方仍会选择这样的代理人。例如,秦穆公干涉晋国,他明

明知道 /吾与公子重耳, 重耳仁, 0º但仍然立晋惠公为国君,被大臣公孙枝评价

为 /昔君之不纳公子重耳而纳晋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0»与虚无缥缈的

仁德相比,秦穆公还是倾向公子絷对夷吾的评价,认为通过干涉为晋国换上一

个无道昏君既可以削弱邻国,又可以保持晋国对秦国的友善,尽管事实证明并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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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传# 昭公八年 6。

5国语# 晋语二 6。

5国语# 晋语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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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

有时干涉方认为干涉的成本比较高不愿进行干涉,但不干涉坐视事态发展

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干涉方在计算了不干涉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之

后, 就会决定发动干涉。对宗主国而言, 显示战略信誉可以维护联盟团结。因

此, 即使干涉有危险,尽管不情愿,它也会发动干涉。根据 5左传 6记载, /太子

郑此时二十岁左右。惠后宠少子带,惠王有废太子之意,故齐桓公做首止之会,

尊王子郑以安定之。此会固非惠王之意 0, /惠王以惠后。将废太子而立王子

带。故齐桓率诸侯会王太子以定其位0。¹ 周襄王担心大叔作乱,把大叔可能

发动叛乱的事向齐桓公报告。齐桓公不愿干涉, 所以未采取任何行动。但是,

为了维持 /尊王攘夷 0口号的信誉,保持中原诸侯对齐国霸权的信赖, / (齐国与

诸侯 )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0。又如,王子朝导致周王室动乱,晋国

内部世卿倾轧,根本不愿意干涉,但 /子朝干景之命, 远晋之大0。正如郑国人

所说, /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 0。º 其实,晋国更不愿意盟友郑国因为晋国的不

干涉而产生动摇, 于是通过拒见使臣、派兵运粮和护送王室的方式, 有效地干涉

了周天子的内政。

总之,尽管干涉方都会进行成本 ) 收益计算, 但干涉方的考虑重点不是如

何赢得干涉, 而是如何赢得干涉来维护本国的现有利益, 或者不干涉带来的更

大损害。换言之, 发动干涉的决策者考虑的不是干涉的短期结果, 而是干涉的

长期影响。但是, 干涉的影响果真如决策者所愿吗? 这就涉及到对干涉后邦国

关系的考察。

(三 ) 干涉后的邦国关系

从本文考察的所有案例来看,失败的干涉会加剧当事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成功干涉的长期影响既可能符合干涉方的长远利益,也可能违背这种利益。

春秋时期的国家干涉成功与失败的比例虽然大致相当, »但实际上奉行不干涉

的政策可能更有利于干涉方的长远利益。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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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传# 僖公五年 6; 5春秋左传注# 僖公五年 6;刘文淇: 5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僖公五年 6。

5左传# 昭公二十四年 6。

本文考察的春秋时期的 30个干涉事件中,成功共有 17次,失败 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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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涉失败,即干涉方无法迫使目标方的政策变化符合自身的预期,则目

标方可能会采取对干涉方更有敌意的政策甚至对干涉方及其附庸伺机报复。

春秋末期的齐国、鲁国、卫国等国对晋国的干涉就是如此。鲁哀公初年, 晋国粉

碎了齐国主导的长达十几年的干涉,它不仅对齐国怀恨在心,还加紧与齐国争

夺会盟主导权,并重点打击齐国的附属国。晋国先是在盟会的时候肆意羞辱鲁

国, ¹晋国的执政大夫赵鞅继而连续发动了针对卫国的大规模战争, /赵鞅伐
卫, 范氏之故也 0; º /赵鞅围卫, 齐国观、陈瓘救卫 0。» 晋国内战先是演变成为
国际干涉,在干涉尘埃落定之后则带来中原东北部地区的长期混战。¼

通过考察发现,干涉的成果能否维持主要取决于目标方和其他大国对干涉

事件的认识。如果干涉之后,其他大国认可干涉方在目标方的 /合法利益 0, 其

他国家会强化目标方属于干涉方势力范围的认识, 对干涉方的利益将加以尊

重。例如,楚国频繁干涉陈国,将陈国划为自身的保护国, 对此中原另一霸主晋

国反倒认为应该尊重楚国在陈国的利益并放弃对陈国的觊觎。晋国执政范宣

子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 ,陈近于楚, 民

朝夕急, 能无往乎? 有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0但另一种情况是, 干涉后目

标方产生了离心倾向,尽管新的统治集团是干涉方的利益代理人, 但它们也会

为了获得国内合法性而杯葛干涉方的利益,甚至与干涉方发生争霸的矛盾。例

如, 秦国拥立晋惠公夷吾,要求晋国割地联姻、遣子入质。但是,晋惠公一上台,

立即撕毁原有协议,不仅不割让城池, 还发动韩地之战, 与秦国争夺地区主导

权。又如,秦穆公通过干涉, 拥立晋文公重耳。在晋楚城濮之战之后,晋国的盟

主地位得到周王室的确认,秦国却试图单方面与郑国结盟,架空晋国的盟主地

位。晋文公在位仅几年就逝世了,这宣告了秦国通过干涉改造邻国的计划彻底

失败。晋襄公即位后,秦国和晋国的关系迅速恶化。几年之内,两国先后爆发

了崤之战、令狐之战、河曲之战、辅氏之战、麻隧之战等大规模会战。½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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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5国语# 鲁语下 6。

5左传# 哀公五年 6。

5左传# 哀公十七年 6。

另一个典型事例是鲁国干涉齐国失败之后引起了齐国的报复。齐国与鲁国进行了 / 长勺之

战 0,即人们所熟知的 /曹刿论战 0的背景。参见5左传# 庄公十年 6。

关于两国关系在此时间内的比较系统的回顾,参见5左传# 襄公五年 6中晋国出使秦国使者的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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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干涉带来国家间关系的改变并没有一个简单化的结论。如果干涉失

败, 劫后余生的目标方会对先前的干涉产生不满,在春秋后期主权规范得到发

展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当事双方因为干涉行为而结怨争斗,即使干涉后干涉方

的直接目标得到满足,也并不意味着干涉方的长期利益得到保障。干涉方利益

的维持无法依赖一次干涉的胜利,相反,干涉方必须时时留意目标方内部政治

进程的新变化,防止两国关系在干涉结束之后迅速恶化。

六、结   论

干涉是春秋时期司空见惯的国际关系现象。这一时期的干涉多为大国所

发动,而且追求物质利益的干涉多于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干涉。无疑, 这与当代

现实主义学者对干涉的理解和观察是一致的。¹ 比如, 现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

( Condoleezza R ice)认为,为战略利益而进行的干涉比为规范观念而发动的干

涉重要得多。º 如果没有威胁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仅仅具有人道主义

需求,强制性干涉很难发生。» 在一些现实主义学者那里, 国家发动干涉主要

是为了扩张权力, 强国干涉弱国体现了权力最大化的强权政治逻辑。¼ 但是,

本文的研究表明, 春秋时期的防御性干涉多于进攻性的干涉。这意味着对干涉

倾向更强的大国或大国主导的国家联盟而言,维持现状的约束强于扩张获利的

诱惑。干涉他国内政对于干涉方而言更像 /盾 0, 而非 /矛 0。如果大国间能够

互相尊重彼此在相关国家的 /合法权益 0, 达成对利益分配的默契, 不主动破坏

既定分配的结构和原则,那么干涉事件的发生将会大大减少。

从干涉的合法性来说, 宗法制度并非支撑春秋时期国际干涉的合法性基

础。有学者认为, /没有法律上的平等意味着 (自动 )承认干涉的合法性 0, ½但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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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Con ry, / In tervent ion Shou ld Not B eU sed to Solve Regional Con fl icts, 0 in Pau lA. W in ters

ed. , Intervent ion ism ( S an D iego, C. A. : Greenhaven P ress, 1995) , p1118.

Condoleezza R ice, / Prom ot ing the Nat ional In terest, 0 Foreign Af fa irs, V ol179, N o11, 2000, p153.

Thom asM. Franck and N igelS. Rod ley, / A fter B angladesh: The Law ofH uman itarian Interven tion

byM ilitary Force, 0 American Journa l of In terna tional Law, Vol167, No12, 1973, p1279.

多伊奇: 5国际关系分析 6,第 232页。

费尔德曼、巴斯金: 5国际法史 6 (黄道秀、臧乐安、肖雨潞译 ),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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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能适应于春秋时期。信守诺言、铲除暴政和反对功利是 5左传6默示或

明示的国际干涉的合法性依据。与现代国际社会一样,在春秋时期, 信守承诺

(比如,遵守条约 )同样是判定干涉合法性的依据, 而且春秋时代对信义的重视

程度较当代更高。春秋时期,通过论证铲除暴政来显示干涉合法与现代通过论

证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 (例如, 正义、秩序、公共产品和国际法 ) ¹来辩护干涉

的合法性,具有类似之处,只不过普适性的价值观在不同时代具有特定的内容

而已。º 但是, 必须强调的是, 在5左传6记载的春秋时期的干涉现象中, 基于实

力出发的干涉占了大多数,这意味着强国干涉弱国,大国干涉小国是当时国际

体系中的普遍现象,各国对此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虽然我们并不能由此推论

认为 /干涉根本不需要考察合法性问题 0, »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权力本身

可以为干涉带来合法性。¼ 也就是说, 凭借超强的实力地位, 大国任何可能的

干涉都是合法的, 国际社会对崛起国发动干涉的认可程度将伴随着该国国力

的增长而上升。因此,干涉不仅仅是崛起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 还可能被

视为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不情愿的被迫干涉不仅在春秋时代存在, 今天同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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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 sey Pau,l / The E th ics of In tervent ion, 0 R eview of P olitics, Vol127, No13, 1965, pp1297)

300.

比如,现代普世价值观的内容可能是自由、种族、防止大规模屠杀、宗教、文化义务、民族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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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 / Rel igious C auses of International In tervent ion in E thn ic Conf licts, 0 In ternationa l P oli tics, Vol138,

No14, 2001, p1515; Donald A. S ylvan and Jon C. Pevehouse, / Decid ing W hether to In tervene, 0 in Keren

M ichael and Sylvan Donald A. eds, Interna tiona l In terven tion: S overeign ty versus Re spon sibility ( Portland, O.

R. : F. C ass, 2002 ) , p 72; A. B ik ash Roy, / In terven tion across B isecting Borders, 0 Journa l of P eace

R esearch, Vol134, No13, 1997, pp1303)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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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如此。大国不仅享受了干涉别国带来的好处, 也相应承担了干涉的责任和

风险。

干涉的合法性在春秋时期和现今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以从合乎国

际法和条约的规定来考虑干涉在法统上的理由,前者则不行。在现代国际关系

中, 干涉行为可以由权威组织 (例如, 安理会 )的授权而被合法化。¹ 在春秋时

期, 缺少国际公认的权威,周天子既没有足够的实力又没有众望所归的号召力;

而霸主则既不能垄断暴力和对权威的普遍性认同,又不能垄断规则制定权。这

种不同意味着,当今的国家因为存在着权威机构可以作出干涉合法性的判定,

国家间关系已经不完全是由丛林法则下适者生存的逻辑来支配了。相比之下,

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状况与欧洲近代的国际体系更为类似。

从春秋时期的国际干涉来看,无论是实力对比还是干涉的强制性都不是解

释干涉结果的充分条件。研究显示,干涉方对目标方在实力对比占压倒性优势

之时,军事进入或驻扎的方式由于强制性适中使干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当干涉双方势均力敌时,干涉方手段的强制性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而当干

涉方采取军事进入进行干涉时, 实力对比由对干涉方的绝对优势向势均力敌

变化转化会增大干涉成功的可能性。这个结论与查姆 # 考弗曼 ( Cha im

Kau fm ann)的发现颇为类似。他的研究证明: 当内战双方势均力敌时, 别国不

需要干涉;当力量不平衡时, 需要干涉援助弱小的一方,以遏制有进攻能力的一

方。º 这意味着,干涉可以作为国际关系中制衡其他大国的有力武器, 并且成

本相对较低。大国可能更倾向于将战场移至别国进行 /代理人战争 0而避免迎

头相撞。

春秋时期的干涉对当时的邦国性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干涉促进

了国家思考主权的边界,导致国际关系由等级规范向平等规范转化。这与当代

国际关系干涉的作用恰恰相反: 今天的国际干涉是侵蚀主权的过程, 是主权弱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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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 isH enk in, / K osovo and the Law ofH um an itarian Interven tion, 0 American Jou rnal of In ternation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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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标志。¹ 需要外部干涉的 /失败国家 0根本无法行使主权。º 春秋时期, 由

于干涉不断发生, 国家逐渐明确了属于国内主权事项的范畴。因此, 同样是针

对大国的干涉,在主权规范没有建立的时期, 反抗较弱;而在主权规范、平等原

则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反抗干涉的烈度则大大增强。

春秋时期的干涉还表明,使用武力的规范与干涉密切相关。反对在国际关

系中使用武力的规范是人类普适性、应然性的美好理性诉求,可惜都未成为主

导的实然性规范。如果干涉方依据的是正义,以军事手段进行干涉就不仅成为

可能而且成为必需。与强调使用武力的目的性和被迫性而盛行于西方的 /正
义战争理论0类似, »武力干涉作为处理国际矛盾最后手段的规范,也部分地为

春秋时期的国际干涉所证实。

其次, 春秋时期频繁发生的国际干涉对干涉方决策者的成本 ) 收益核算

具有特殊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的干涉方在发动干涉时通常深受国内政治

的制约。¼ 统治者为了维护国内稳定倾向于对外干涉以转嫁危机, 或者试

图通过干涉占取更多的各类资源 , 从而既可以维护本集团的既得利益, 又

为对付本国的反对派积累政治资本。½ 现代干涉还可能为了维护社会制度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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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 pp186) 108; Mona Fixdal and Dan Sm ith, / H um an itarian In tervent ion and Just W ar, 0 M ershon

Internat iona l S tud ies R ev iew, Vol142, No12, 1998, pp1283) 312; Gordon Grah am, / The Just ice of

In tervent ion, 0 Review of In ternat iona l S tud ies, Vo l113, No12, 1987; S imon Ch esterm an, Ju st W ar or Just

P eace? H um anitarian In tervention and In ternat iona lL aw (N ew Y ork: Oxford Un iversity Press, 2005) , C hapter

1, 6。

Jeffrey W Taliaferro, Ba lancing R isks: G rea t Pow er In tervention in th e P eriphery ( Ithaca, N. Y:

C orn el lUn iversity Press, 2004) , p13; Jam es N. Rosenau, / Interven tion as a Scient ific Con cep t, 0 pp1166)
169.

Fred H. Law son, / Syria . s In tervent ion in the Leban ese C ivilW ar, 1976: A Dom est ic C on flict

Exp lanat ion, 0 In terna tional Org an iza tion, Vol138, No13, 1984, p1479; Jeffery Pickering and Em izet F.

K isangan,i / Dem ocracy and D iversionaryM ilitary Intervent ion: Reassess ing R egim e Type and th e D iversionary

H ypothesis, 0 Interna tiona l S tud ies Qua rterly, V ol149, No11, 2005, pp12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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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 ¹通过表面的进攻性干涉巩固政权, 防止政权遭到颠覆。比如, 干

涉方可以通过革命方式强化与自己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的关系。º 此外,

媒体通过影响公共舆论也能够参与成本和收益的界定, »从而制约着统治者的

干涉决策。

比较而言,在春秋时期, 统治者权力受到的制约较小, ¼干涉方更为关心

干涉的成本和收益, 即干涉之后目标方的政权稳定程度、目标方与本国的关

系以及不进行干涉可能带来的更大损失。如果干涉失败, 目标方会对干涉方

奉行竞争性、挑衅性或者报复性的政策, 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干涉方暂时取

得胜利也不意味着干涉方的长期利益得到保障。但是,因为干涉是干涉方主

动发动的, 干涉往往也能达到预期的直接目标并产生积极的长期效应。例

如,春秋时期, 晋国和楚国干涉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并互相承认彼此的势

力范围, 这无疑符合双方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干涉越频繁, 联盟就越

稳固。

春秋时期丰富的国际干涉现象为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空间。此前国

际关系领域关于干涉的论述几乎都源于现代主权国家的经验研究。这种经验

研究不可避免的偏见不仅存在着将理论发现简单套用于 /中国事实 0的风险,

而且严重削弱了这些论断的科学性。本文通过归纳 5左传6中粗略记载的干涉

事例,可以拓宽干涉问题的经验研究并促进干涉问题的理论反思, 但这只是一

个初步的尝试。还有许多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比如,春秋时期的干涉与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

¼

CharlesW Keg ley. Jr. and Margaret G. H erm ann, / H ow DemocraciesU se In tervent ion: A Neglected

D im ens ion in Studie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0 Journa l of P eace R esearch, Vol133, No13, 1996.

H an s J. M orgenthau, / To In tervene or Not to Intervene, 0 F oreign Af fa irs, Vo l145, 1966) 1967,

p1427.

Arie Nadler, / W hen Is In terven tion L ikely? 0 in Keren M ich ael and Sy lvan Donald A. eds,

Internat iona l Intervention: Sov ereig nty versus R esp onsibil ity ( Portland, O. R. : F. C ass, 2002 ), p144; Daya

K ishan Thussu, / Legitim izing -H uman itarian Interven tion. ? CNN, NATO and the Kosovo C risis, 0 Eu ropean

Journa l of Commun ica tion, Vo l115, N o13, 2000, pp1345) 361.

这并不意味着干涉方的国内政治不影响发动干涉的决策。例如, 昭公二十五年至昭公二十七

年,范献子曰: / , ,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

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 0。晋国实际上因为本国世卿争权

而支持鲁国继续推行贵族专政,范氏不愿看到鲁国国君铲除本国世卿,故而助臣反君。参见 5左传# 昭

公二十七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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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强制性行为 (战争、入侵 )的关系是什么? 是互相替代还是互相转化? 干

涉是在斡旋、调停进入到何种阶段上出现的? 春秋时期的历史不能作为预测未

来国际政治的基础,但春秋时期的干涉可以成为学者和决策者探讨干涉这一国

际关系中重要现象的宝贵经验基础与思想资源。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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